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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 . 在本報吿書所檢討的期間（一九六0 年五月 

一日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十一日0 , 高級專員辦事處 

繼續依照規約及大會、經濟暨社會理事♦與高級專員 

方案執行委員會的各項決議及指示，辦理其人道工作。

二.本報告書所述期間的兩個最顧著的特點是世 

界難民年所發生的影響，及許多方面對可以被認爲難 

民，但不屬聯合國直接管轄的那幾羣人的間題， 日益 

董視。

三 . 世界難民年於一九五九年六七月開始，在許 

多國家內延長到一九六0 年六七月的正式閉慕日期以 

後。有九十七個國家及領士參加了難民年。世界難民 

年是各國政府的努力，也是人民的努力，其證據就是 

一九六0 年對高級專員辦♦處的捐敦總額一千六百萬 

美元之中，有三分之二來自非政府方面。

四 . '大部分由於世界難民年的貢獻，現在已有必 

要的經費可以完成結束難民營的工作，並協助難民於 

離營後確實定居。必要的方案業經準備就緒，刻正儘 

速付諸實施。

五 . 世界難民年對遠東歐裔難民間題的解決，頗 

有貢獻，這個間題現在已經縮小到可以控制的程度。 

如果能够維持現有的移殖率，此項悲慘的間題可於不 

久的將來卽吿解決，道都得力於香港英國當局及准許 

道些難民移居的各國政府的鼎力協助。

六.世界難民年也使高級專員辦事處得以減輕不 

住營的未定居難民的困難，他們仍然需要不同程度的 

協助，俾可確實定居。依照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 

所規定的政策，這些難民中身體傷殘及有社會故障者 

得優先取得協助。在少數國家內，不住營的未定居難 

民得沾現時有利經濟情況之惠，其中有若干人可以解 

決他們的間題，無需再予以國際協助。其他的人可因 

在世界難民年中開始採行而此刻仍由若干牧容移民國 

家的政府繼續實施的放寬移民入境標準的辦法得到利 

益，這些國家證明T 傷殘難民是可以重建而成爲有用 

的公民的。

1 報告書起訖期聞原爲每年五月一日至次年四月三十日， 
今後將改爲自毎年0 月一日至次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便遵守關 
於分發致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報告書的六星期規則。

七.辦事處在決定對所餘不住營的未定居難民給 

予多少協助時，極爲小心，務必使現有的有限資源能 

用以協助那驻因爲是難民以致在居住國內不能與他人 

有同樣機會的那些人。所予協助的數量視有開難民的 

情況及居住國的經濟情勢而定。如果歐洲的良好經濟 

情勢繼續下去，如果收容移民各國爲准許難民入境而 

設的寬大條件也照舊維持，關於不住營的未定居難民 

所錄下的問題可望於最近的將来斷定其程度、範圍及 

財務需要，並規定解決此事的確定時跟。

八 . 上述各項計劃的完成，以及本辦事處今後工 

作的功效，當然有賴於其與各國政府、其他組織及各 

志願機關協力合作的不斷努力。

九.本辦事處的其他工作在其載權規定的範圍內 

被認爲"繼續關切事項"，其中包括國際保護及其有盘 

的輔助工作，卽促進法律接助，現行由遣送回籍、移 

殖與就地定居等辦法促成永久解決的工作，以及遇有 

個人緊急情事而需要的協助。

一0 . 經由其他爲難民服務的機關促成永久的解 

決辦法，應能有效處理現時人數有限的新難民，並在 

他們遇有困難時隨時設法解決。對這些難民中的傷殘 

份子可能也需要設少數小規模的物質協助方案。

一一 . 國際保護是高級專員辦事處的基本任務， 

又經再加擴展，以謀散居四十多個不同國家內的一百 

三十五萬難民的利鉴。和高級專員辦事處的工作的所 

有方面相同，此事必須與難民所居各國的政府不斷密 

切合作推行。通過常駐日內冗的各代表團及高級專員 

辦事處的各分處及特派員，以及高級專員及其載員的 

個人訪問，此種合作已大有滑進，對於在許多國家內 

促成採取各種不同措施，改善雜民的地位，甚有幫助。 

這些措施時常對難民的法律地位及其經濟與社會處境 

均有關係，因此成爲在各種不同的物質協助方案下， 

固受iE人地位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一二 . 在緊急救濟方面，本辦事處仍辦理摩洛齊 

及突尼西亜境內的阿爾及利亜難民間題。本辩事處與 

紅十字會及紅新月會聯盟協助這些難民的聯合方案經 

繼續推行。對難民供絵必要的糧食及衣服所需的費用 

毎年約建七百萬美元‘。高級專員竭誠希望能够有必要



的經費，使該聯盟及本辦事處能够視必要儘量繼續此 

項不可不有的方案。

一三.國際社會及全世界人民對不屬聯合國菅轄 

的幾批難民（其中許多在歐洲以外）所表現的日益S  

E , 在世界難民年中極爲明顯。此項董視也反映在大 

會授權高級專員從事"居間襄助"以協助這幾批難民的 

各決譲案2中。這些決譲案說明在大會所表示的意思， 

要高級專員辦事處依據其任務的世界性質，使其活動 

能够配合今日不斷改變的世界。

五）。

決議案一一六七(十二 )、一三八八〔十四）、一四九九(十

一四 . 如在本報告書第五章中所詳細読明，高 

級專員曾多次被請求斜有關幾批難民轉遞協助經費， 

或 »各國政府提供豁詢意見或協助其拨助難民的工

作。

一五 . 高級專員認爲在履行 "居間襄助" 工作時， 

辦事處應該依照其所負任務的人道及社會性質，隨時 

準備協助各國政府解決新的難民問題。高級專員認爲 

本此旨镜理，可使高級專員辦事處減輕難民的痛苦， 

減少有關國家政府的負擔，並使利解決一切難民的間 

題，包括在本辦事處設立時並未爲之規定辦法的那些 

難民在內。

第 一 章  

國際保護

一六 . 世界難民年的影響遂漸在高級專員辦事處 

主要任務的國際保護方面發生了作用。世界難民年使 

一般人對難民的特殊法律處境，以及改善難民地位的 

特別措施的需要，有更普遍的認識與了解。

一七.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的難民地位公約 

又多得了幾個國家政府的批准，而具該公約在若干國 

家內已經實施多年，這個事實亦造成了難民特殊地位 

在有關各國的司法及行政當局的行動及在法律原則上 

日益獲得承認的結果。

一A . 在檢討期間，斜散佈在四十多個國家內的 

一百三十五萬難民的保護，在與這些國家的政府握商 

之下，又有進展，詳情見本報告書附件或。

一九.查國際保護自一個人開始成爲難民時卽告 

實施，至他不復爲難民卽志願遣返或取得新國籍時爲 

止。在辦到道一層以前，保護的目的是使難民取得與 

居住國國民儘可能相近的地位，以使他們能够在牧容 

他們的新社會中取得他們的地位。

二0 . 在保護工作的各個階段上繼續都有進展。 

將由大會第十六届會審議的庇護權宣言草案繼續受到 

聯合國高級專員的注意。決定難民資格的問題日益董 

要，因爲它是授予一九五一年公約所規定的地位的條 

件，並且時常被認爲准予庇護的標準。

二一.現有的協定及公約在這些文書的範圍及縮 

約國的數目方面，又見擴大。對難民最爲重要的文書

爲一九五一年的公約，現已由散怖五大洲的二十七個 

國家的政府批准或加入。其他直接或間接有利難民的 

政府間文書亦有許多國家的政府加入。依照這些法律 

文書及國內立法絵予難民的灌利 ,對擎画他們的法律、 

經濟及社會地位，均有貢獻，同時也便利在有關各國 

內辦理的協助方案的實施。在許多地方，難民法律地 

位的改善與實黯措施平行並進。例如在若干放寬就業 

資格標準的國家內，政府請勞工介紹所特別注意難民 

的需要。

二二 . 關於自由職業的難民，應該特別提到。雖 

然在某種程度內，一九五一年公約第十九條對他們有 

所規定，但是他們時常在執行其本業時遭遇很夫的困 

難。在世界難民年期間，歐洲理事會及世界醫師協會 

與世界女醫師協會曾採取行動，斜於難民中的醫師及 

牙醫師尤其注重。依照歐洲理事會諮商大會所通過， 

並經其部長委員會核可的建譲( 第二五三號)，該組纖 

現正考慮能杏就道個間題擬定一個歐洲公約。在歐洲 

若千國家內，現在已經進行或正在考慮放寬難民執行 

自由職業的限制。

二三.德意志聯邦政府及難民專員辦事處於一九 

六0 年十月五日縮結開於對因國籍原因而受迫害的人 

予以賠敦的協定，這是解決難民的國際保護問題的一 

個極重要前進步驟，.道個問題是高級專員在過去各次 

報告書中說明尙未解決的問題。



二四.該協定規定在國家社會黨政權下因國籍原 

因致使身體或健康受到永久損傷的難民，將照其他受 

國社黨迫害的人的同樣標準，領取賠償。此事辦理結 

果應使賠款大量提高。協定的這一部分將由德國當局 

實施。

二五 . 依照這個協定，難民專員辦事處又額外收 

到四千五百萬馬克，供採取措施協助在國社黨政灌下 

因國籍原因遭受迫害但依照德國聯邦賠償法無權取得 

賠償的難民之用。依照大會第十五屆會的決議，由聯 

合國預算中撥二十萬零六千美元供難民專員辦事處於 

一九六一年內管理此項經費之用。難民專員辦事處日 

內冗分處爲此目的設立了一個賠償科。預計約須三年 

方能將所有要求此項賠敦的申請處理完畢。

二六.上述各項國際保護措施可以保障難民的合 

法樓利及利益，並改善他們在居住國內的地位。它們 

亦或間接有助於辦事處的最終目的協助難民不復爲 

難民"。雖然若干國家採取了措施，以求便利歸化，但 

從附件晝所載可見屬於難民專員辦事處載權範圍內的 

難民人數減少的程度很有限。到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曰 

爲止，其人數估計爲一百三十51离人，包括歐洲各國

境內的八十五萬人，而一年前爲八十七萬人。便利並 

加速難民歸化的努力將依需要繼績進行。

七 . 在他們歸化之前，嫌事處設法爲難民取得 

IS域法律文書對在他們所居住的領土內的這些文書的 

當事國國民所賦予的權利。在檢討期內，在道方面有 

進一步的進展。歐洲理»:會廢止難民簽證辦法的協定 

於一九六0 年九月生效。歐洲經濟聯盟在社會安全方 

面所通過的各種條例，對居住在該聯盟會員國內的難 

民與各該國本國國民同樣適用。本辦事處與各有關處 

域組織現正就對居留難民給予各組織會員國國民所享 

有的其他利益的可能，進行灌商。

二八 . 在國際保護方面所得的進展，是由於各國 

政府的誌解態度，高級專員願對此表示贊揚。但是在 

難民專員辦事處的工作的這個重要方面，有待努力之 

♦ 還是很多。高級專員認爲本辦事處職灌範圍內的難 

民有許多人已經從國際物質協助方面廣蒙利盡，他們 

的法律地位應該儘可能力求良好安全，以謀保證凡是 

能够開始新生命的難民不致因一個國家經濟情勢的改 

變，再成爲國際社會的負擔，並使一度因國際合作而 

告解決的問題不致再行發生。依照大會各有關決議 

案 ，高級專員將繼續其在這方面的努力。

第 二 章  

志願遣返與重行定居

志願遺返

二九 . 如過去諸年一樣，若干難民自願返回本國。 

本辦事處依照規約及大會決議案九二五(十)的規定，繼 

續爲難民表示願意回到其原籍國者使利其遣返手續。

三0 . 在本辦事處設有分處的若干國家內，所得 

統計情報顯示在一九六0 年 約 有 二 千 五 百 名 難 民  

回到他們的原籍國。總數大槪較此略高。

三一 . 在過去兩年中，遇難民居住國、原籍國或 

難民本人不負擔旅費時，由，本辦事處爲返回原籍國的 

難民着敦。

重行定居

三二.雜民專員辦事處在重行定居方面的活動包 

括促進並與各國政府及其他政府組纖與萍政府組纖商

談重行定居方案，以及實施特殊方案，其目的爲準備 

有限的幾批難民移殖其他國家。這些方案可能包括職 

業訓練、語文訓練及董建工作。

三三 . 在一九六0 年中，本辦事處亦從事促進不屬 

聯合國管轄範圍但高級事員得依照大會決譲案一*三八 

八(十四)爲他們居間襄助的難民們的董行定居工作。

三四.重行定居多年来是專爲經移民入境國家特 

別選擇的爲數有限的幾批難民而設的解決辦法，最近 

已可適用於差不多任何難民，不管老幼、强弱，及經濟 

上較弱的家庭，均包括在內。在世界難民年內，多年 

來爭取放寬，民入境標準的努力，在海外及歐洲各國 

獲得了廣泛的響應，其中有許多國家以前已經准許傷 

殘難民入境。因此更多的入及更大比例的身體傷殘難 

民得以移殖到他們所選擇的國家去。以數字表示此項 

事實，在一九六0 年內，屬難民專員辦事處職權範圍



的難民約有三萬人經政府間歐洲移民委員會與本辦事 

處密切合作，移殖他國( 見附件â )。在世界難民年及 

其後六個月的期間（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牧到了准許傷殘難民三千人及 

受扶養人四千人移殖的承諾。

三五 . 除在檢討期間所達成的數量上的結果外， 

高級專員要特別强調許多國家採取寬大政策以後所造 

成的根本改變。准許難民搞帶家屬入境，准許傷殘人 

與其在國外的家人團聚，以及一般言之，准許否則將

因身體或社會故障而留在國外的人入境，對難民在移 

殖國內的定居，★ 極有利的影響。

三六 . 對於有關各國當局在辦理難民移入尤其是 

傷殘者的入境及定居時之妥愼將事，必須特別加以贊 

揚。這些國家因爲試辦成功所以差不多全都在世界 

難民年結束後繼績同樣的寬大政策,因此使重行定居在 

解決難民間題方面有了更董大的價値，因爲這樣使本 

辨事處得以對較多的難民適用這種解決辦法，包括少 

數新歐洲難民在內 ,這些人否則卽將造成另一個間題。

第 三 章  

難民專員辦事處經常常年方案

一般說明

三七 . 在檢討期間，本辦事處進行實施其一九六 

0 年的經常方案，同時完成其早先方案內的其他工作。 

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辑定自一切來源簿敦六百萬 

美元辦理的難民專員辦事處一九六一年經常方案，亦 

開始着手實施。

三八 . 截至一九六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在二 

十九個國家( 如果包括所有移殖國家在內，就有四十多 

國) 內，有八萬一千五百名以上的難民在爲他們設法解 

決問題的各種方案下受到協助，詳情見本報告書附件

肆。

三九 . 與以前的辦法相同，難民專員辨事處經常 

常年方案的目的是爲未定居的難民達成永久解決，並 

在尙未解決以前，對其中最貧困的絵予捕充接助。本 

辦事處在執行這些方案時所遵循的指導原則之一爲首 

先協助難民" 自助"。爲了這個原因，所供協助儘可能 

探取貸款的方式，使難民能獲得必要的住宅或從事工 

作、資慕或載業。因此，在難民專員辦事處自一九五 

五年開始難民基金會方案起至一九六一年+ 二月三十 

一日止所撥劃的三千一百萬美元中，差不多有一半係 

供住宅及立業協助。受貸款協助的大多數難民恪守其 

償遺貸敦的義務。只有對經濟方面較弱的難民卽傷殘 

難民方以補助金的方式予以協助。但是這種難民的比 

例漸滑，因爲比較强健者往往首先定居。因此更需要 

以補助金協助所餘難民。

四0 . 璧於若干受盖人的收入能力有限，高級專 

員方案執行委員會闻意對住宅方案實施一種房租補助

制度。3 在道個制度之下，收入極徵的難民，其房租由 

其他難民住戶對實施有關住宅方案的機關緣 f t 的貸金 

還款中揮給津貼。此舉的結果將使依照大會決議案一 

一六六〔十二 )設置的緊急基金所收的貸金還敦數額略 

有減少。

四一.另一個指導原則是協助難民照他們的自由 

選擇儘可能迅速切實自立。爲了這個目的，現有許多 

有組厳聯薬的指導員對各個難民予以指導，協助他們 

得到最適合需要而且在其特殊情況下可能是最適當的 

解決辦法。例如難民可以因此得ê 他們有資格擔任的 

某種就業機會，或者可以使他們與國外親屬團聚的某 

種移殖方案。

四二 . 在一九六0 年中，世界難民年爲難民專員 

辦事處一九六0 年經常方案規定的壽敦目標一千二百 

萬美元實際上可謂完成。因此辦事處有充分的經è 供 

結束難民營方案之用。在檢討期間，爲住營難民達成 

永久解決辦法的工作又有進展，住營難民合格參加道 

個方案者自一九六0 年年初的一五，七五0 人減至一 

九六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一 0 ,七0 0 人。遠東難民 

的移殖工作亦有進展。

四三 . 因此，本辦事處得以用更多的經費及注意 

處理不住營的未定居難民的間題。這種難民在難民專 

員辨事處各主要方案實施的九個國家或區域内的人數 

在一九六0 年初爲九萬四千人，該年底減爲七萬四千 

人，其中在歐洲各國者約六寓五千人，在中東及遠東 

者約九千人。

3 參閱 A /A C .96/78, 第九十一段，及A /A C .96'/67, 第
十A 段及第十九段。



四四.協助不住營的未定居難民及遠東方案的其 

他撥款爲一九六一年輕常方案六百萬美元的主要部 

分。

四五.未定居的新甸牙利難民留居奥地利者將不 

到一千二百名其中包括住營難民五百七十名，他們可 

以自結束難民營方案獲得利益。如預定在一九六一年 

中結束的特別方案不能爲他們找到解決辦法，他們亦 

可得難民專員辦事處一九六一年經常方案之翁。

四六.居住國繼續以各種方式對協助其境內難民 

的工作，有所貢獻。到一九六0 年底爲止，難民專員 

.辦事處所撥的三一,一一三，六二七美元引起在這些國 

家內捐出的贊助捐敦四千一百多萬美元。此數並不包 

括若干無從估計其費用的項目，例如當地機關長期照 

料難民、免纖規費捐税及社會安全福利金等。

結束難民營

四七 . 奥地利 '、德意志、希職及義大利境內的正式 

難民營 , 以及奥地利境內非聯邦難民營的結束工作，均 

以更大的速度繼續進行。完成結束難民營方案所需的 

經費4顯有把握，所以辦事處和各實施機關及有關各國 

政府嗟商，爲所餘住營難民擬定解決辦法，以使儘.速 

實行適當方案。

t e 八.自一九五五年緊急基金方案開辦起，至一 

九六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奥地利、德意志、希蔵及 

義大利境內的住營難民自七萬五千餘人轉至約一萬五 

千人其中有一萬零七百人有資格在難^專員辦事處 

結束難民營方案下領取協助，其他的人可受其他方案 

的惠益。，

四九 . 在檢討期間，有兩個因素對結束難民營方 

案的實施大有影響 :仍住營中的難民的特點，及有關各 

國內的良好經濟情況。有許多仍住營中的難 f e可以經 

由住宅或立業協助方案而得定居。但是他們中間有更 

多比例的人與外間久不接觸。他們定居的計劃必須根 

據毎一個難民家庭的情況及需要而定，因之需要更多 

的時間及費用。在這一羣人中，在十二個月以前有一千 

五百名雜民需要特別協助，以求克服長期難民營生活 

所造成的心理上的間題。由於依照本辦事處精神衞生 

頭間的豁詢意見，及與有關各國政府的密切合作而實施 

的特別重.建計劃，在解決這些難民的問題方面獲得很 .

4 其中包括給束難民營方案及特殊困難情形用的經費，此 
款係用以爲住在營內，但因挟衛原因，過去不在給束難民營方 
案的任務規定範圍內，且不自任何其他方案領取fô助的那些難 

民求得解決辦法之用。

大的進展。住營難民中仍須特別措施的人數已經減少， 

高級專員認爲有希望爲其餘的難民於短斯內求得解決。

五0 . 難民居住國內的經濟情況進步，固然可以 

造成更多的就業機會，因而大體上有助於他們的就地 

安頓，但是也同時使協助計劃，尤其是住宅的費用因 

之增加。奥地利及德意志就發生這種困難，在就業地 

點附近缺少勞工及廉價建築地址。兩國當局努力減輕 

這座困難，在住宅方面儘可能對難民給予與其國民相 

同的便利。此外，又在某些地區内建造設計簡單的新 

里房屋，以使對最低級收入的難民提供他們能够責擔 

租金的住所。

五一 . 現在正以一切努力，完成結束難民營及確 

保住營難民儘可能迅速確實定居的工作。但是靈於上 

述的各種問題，完成此項任務尙需若干時日。大多數 

餘下難民所居的德國境内，需要的住宅頗多，或需兩 

年方能完成。在奥地利，這個問題在一九六二年以前 

當可解決。在義大利，預計最少尙需一年，方能完成 

爲數有限但頗困難的餘下難民的確實定居工作。在希 

雕，結束難民營的工作可謂已告完成，但仍需絵予立 

業協助，使離營的難民們能够自立。

五二 . 因此可以說雖然已有必要的經費，各有關 

政府當局，實施方案的各機關及本辦事處仍須多所努 

力，使結束難民營的工作可以成功完成，並爲所餘的 

住營難民求得永久解決。

遠東方案

五三 . 這個方案，與結束難民營方案相同，是本 

辦事處的優先方案之一，與政府間歐洲移民委員會協 

力，在一九六0 年内有一千零五名難民輕香港運送到 

最後移殖的各國，在一九六一年頭四個月內又運送了 

一，一三五名，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約有爾待移殖 

的難民五千七百名。

五四.除得力於因爲世界難民年對這個方案所捐 

助的經費外，各移民入境國家提供的墙加移殖機會數 

額，尤其是傷殘難民的機會，也曾幫助迅速將難民自 

遠東運送到他們的最後目的地。約有一千名難民仍待 

簽證。

徵不住營的未定居難民的協助

五五 . 在一九六0 年方案的捐敦目標一千二百离 

美元中，撥供協助這些難民的數額逾五百三十萬美元。 

結束難民營的工作雖然居優先地位，但是國際社會也 

一貫承認不住營的未定居難民的需要。許多這些難民



的處境極爲危險；他們多半住在不合標準的住宅，情 

況較住營的難民猶不及。他們在新環境中努力求獨立 

生活，常須應付經濟及社會問題，尤其在社會立法尙 

未完全發展或未推及所有居民的那些地區。在過去數 

年內，許多這些難民，尤其是在像奥地利、法國及德 

國那些國家內的難民，已經安頓同化。其他的難民也 

得到移民入境各國提供更多移殖機會的惠益。但是在 

所餘的未定居難民中，有身體及社會故障難民在極困 

難的情況中生活者卻比例日益增加。

五六.不住營的未定居難民特別需要就業機會及 

載業訓練，其中傷殘者需要重建；這一部分人中最困 

難的需要在院所中或爲老人特別設計的住宅中受永久 

照料。

五七.依照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所規定的原 

貝U ,對未定居難民絵予協助的程度，根據他們的特殊 

需要而定，因此傷殘者先得到協助。此外，也顧到難 

民從他們居住國內所得協助的程度。在經濟情況及社 

會立法範圍許可的那些國家內，協助方案以身體傷殘 

及特別困難，需要重建，方能克服其心理間題者爲  

限。在其他國家內，對有社會故障者也絵予協助。在 

少數國家如希纖及土耳其境內，屬難民專員辦事處職 

權範圍內的難民人數有限，大多數未定居難民需要從 

國際方面得到某種程度的協助，所以就實施永久解決 

辦法的方案，以爲綜合計劃的第一部，其目的爲在有 

限的時期内解決這些國家內的整個問題。從一九五五 

年初到一九六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計有不住營的 

未定居難民三九，七六0 人受到難民專員辦事處方案 

的惠利，在此數中，有二五 , o  二九人由本辦事處的協 

助而確實定居。

五八.根據在各國所作的調查及從各國政府與志 

願機關牧到的情報，歐洲不住營的未定居難民人數照 

一九六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估計約六萬五千人，其 

中有二萬人屬於傷殘類。

五九 . 在這六萬五千人中，約有五萬五千人住在 

奥地利、法國及德國，這幾國的經濟情勢甚好，當可使 

非傷殘者遂漸安頓同化。傷殘類中的若干難民可以利 

用移民入境國家提供的更多移殖機會。不能董建的人 

需要在院所中或家庭裏得到長久照料。最困難的問題 

是那些無需院所照料，但又因傷殘過重，以致不能得 

移民入境國家接受，或不能在沒有特殊協助的情況下 

於居住國立業的人。對未定居難民的協助方案首先就 

是爲這些人而設的。

六0 . 爲道一類難民擬定方案時所遵循的指導原 

則是儘最大的可能協助他們自立。本此目的，凡能以 

任何方式董加訓練的難民均被列入重建方案之內，這 

種方案可能採取在受保護的社會內的特別職業訓練工 

作的方式，或是使難民能有機會對社會有所貢獻並取 

得與他人同等地位的任何其他協助。

六一 . 補充按助雖然嚴格限於最貧困的情形，但 

亦爲難民專員辦事處經常方案中一個規摸甚小而性質 

董要的部分。這種接助採取絵予糧食、衣服、住院醫療 

或其他醫藥照料的方式，有時亦給予少額補助金。在 

貧困難民不能自其他方面取得必要便利的國家或區域

這種協助方式是必要的，以待能爲他們求得永久 

解決辦法。在一九六 0 年內，有七，九五七名難民受 

到這種協助的惠益。

法律協助

六二 . 法律協助有兩董目的：第一，因爲他們是 

難民，所以在司法案件中予以必需的法律指導；第二， 

在他們永久定居所需要的手續方面協助他們。這種協 

助方式對於幫助難民擎固其經濟及社會地位最爲有 

效，只有在難民無法取得免費法律接助及無力負擔這 

種接助的費用時方才絵予。

六三 . 在奥地利、德意志、希職及義大利等國業已 

提供道種法律協助，現在並已推及拉丁美洲及北非。 

此外並經由會所的一個中央基金撥出爲數不多的經 

費，供對世界其他各地的難民給予法律協助之用。

六四 . 到一九六0 年十二月三H 日爲止，在法 

律協助方案下共對難民提供 .了九，六五七件服務。塵 

於法律協助的功用，所以現仍繼續辦理此事，並在一 

九六一年的難民專員辦事處輕常方案中爲此目的列有 

十二萬美元的經費。

緊急基金

六五 . 在一九六0 年內，依照大會決譲案一一六 

六(十二  ) 的規定而設的緊急基金又收到一六八，二九 

一美元；到一九六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該基金 

已建三二三，九0 六美元的數額。在這一年內，由這個 

基金動用九千美元對摩洛哥境內的難民給予緊急按 

助，此事在上次報告書中已經提及。5 —九六一年四月 

七日由該基金撥敦一萬美元協助束捕寨境内的難民， 

關於此事本報告書第五章內有更詳細的報告。

5大會正式紀线，第十五扁會，補編第十一號(À/4378/ 
R e v .O ,附件肆，第二+ 八段。



第 四 章

摩洛哥及突尼西亞境內阿爾及利亞難民的救濟方案

六六 . 依照大會決議案一五 o o ( 十五) 的規定， 

高級專員仍繼續和紅十字會聯盟的合作協助摩洛哥及 

突尼西亜境內的阿爾及利亜難民。

六七 . 大會在該決議案中又建譲高級專員應"利 

用其力量，保證繼續推行高級專員辦事處與紅十字會 

聯里合辦之工作，倘不可能，則擬訂並執行自一九六 

一年七月一日起由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對 

難民負全責之方案"。

六八.因此高級專員與紅十字會聯盟董事會主席 

及秘書長嗟商，俾探討於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以後繼 

續合辦工作的可能。這個間題雖然沒有確實解決，但 

是可以說已經達成了解，使此項工作不復有受妨害的 

危臉。

六九 . 合辦工作仍以開辦時所本的人道精神，繼 

續進行，作爲一個緊急救濟工作。工作的主要目的是 

對難民供給糧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現已成功。在基 

本方案之，下，毎日發絵供絵一，五四0 熱量單位的口 

糧。此外並分發衣服、毛藍及帳蓬。

七0 . 在補助方案之下，設立了一百六十所牛奶 

站，其中一百所在突尼西亜，六十所在摩洛哥，每曰 

約有九萬兒童到所領用。其他食品亦由各總站分發， 

在突尼西亜交通不使的山區，由流動施食站發給食品。 

醫藥照料則由門診所及流動及固定診療所提供，以補 

助摩洛寄政府及突尼西亞政府，康慨提供的醫藥便利。

一般言之，難民的健康情形在檢討期間已有改善。但 

是璧於難民的生活情形，而且提供的口糧亦僅勉强敷 

用，所以尙須妥加注意，以求防止發生疾病，尤其是 

爲了替估難民半數以上的兒童保健。補助方案中也包 

括團體工作及敎育的示範方案，後者目的在補充兩國 

政府供難民使用的敎育便利。

七一 . 由於各國政府、紅十字會及紅新月會，以 

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的，廣慨捐助，特別是在世界難民年 

中的捐助，並由於和紅十字會聯盟及摩洛哥與突尼西 

亜兩國政府及紅新月會的密切合作，救濟方案得繼續 

進行，並有改善。

七二 . 一九六一年合辦工作的業務預算經高級專 

員方案執行委員會核定爲六 , 九六三，六0 0 美元，其 

中估計需要物資値四 ,一一一，七0 0 美元 ,現款二,八 

五一，九0 0 美元。這個預算以兩國共計二十七萬五 

千份配絵爲根據。關於必要的物資捐助，預計沒有困 

難，但是仍然需要一百二十萬美元的現款，以便繼續 

辦理工作到一九六一年的年底，尤其是基本方案。因 

此高級專員於九六一年二月對執行委員會各委員國 

政府發出了增壽經費的呼顧。

七三.從一九五九年二月一日開始舉辦合辦工作 

起，到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止，難民專員辦事處共 

收捐敦四，八一四，一三二美元，其中物資捐助値五八 

八，九0 九美元。在同期內，紅十字會聯盟收到現款及 

物資捐款共約一千萬美元。

第 五 章

依大會決議案一一六七(十二 )、一三八八(十四)第二段、 

一四九九(十五)(d)段給予難民0的協助

七四.世界難民年的最重要結果之一可能是由於 

其性質之遍及全世界，一般人遂對於全世界各地不在 

聯合國管轄範圍之內的那些難民比較注意。聯合國大 

會已經在一九五七年動道幾批難民之一卽在香港的中 

國難民表示重視，通過了決議案一一六七（十二），授

本章中所用的難民一詞是廣義的。

權高級專員" ，• •居間盡力鼓勵洽商捐輸辦法"。此後道 

座難民的苦況爲世人所週知，協助他們的捐敦也大見 

滑加。

七五 . 兩年後，大會以決譲案一三八八(十四)授 

權高級專員也居間轉牧目的在接助不屬聯合國管轄的 

其他難民的捐敦。



七六.可見大會除了在屬於難民專員辦事處主管 

範圍之內而可在本辦事處一般工作中加以處理的那些 

難民問題之外，對於其他難民間題也表斤關心。上述 

各決議案及世界難民年的聯合結果是引起全世界對這 

座難民問題的更大注意，並使各國政府、組纖及私人 

能有機會經由密切注意其發展的國際機關寄送捐熬。

七七 . 到一九六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難民專 

員辦事處在上述各決譲案下共牧到捐款一，0 七三，四 

一八美元 ,其中包括協助香港境內中國難民的四八三， 

八二八美元，經由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協助尼泊爾境 

內西藏難民的五七，七八八美元。

七八 . 在決譲案一 - * 六七（十二）及一三八八（十

四）的範圍內，高級專員亦能居間襄助，對於在難民專 

員辦事處推行其最董要的物質協助方案的國家卽奥地 

利及希觸境内的難民，提供接濟計共撥付奥地教政府 

二百一十一萬美元，以供爲無資格取得難民專員辦事 

處協助的奥地利境內難民供給住所方案之用。高級專 

員同樣也能轉送捐款二萬八千美元給自遠東回到希»  

而且需要協助的希裔難民。

七九 . 決譲案一一六七（十二)及一三八八（十四） 

的實施情形，證明可以藉各國《政府、人民及組織的善意 

來協助全世界各地的貧困難民，並集中公共的注意，協 

調關心難民問題之解決的所有人士的努力，使許多難 

民問題能更接近解決。

八0 . 大會第十五届會通過決議案一四九九（十

五)，,進一步表示國際社會對不屬聯合國管轄的幾批難 

民的問題極爲董親。該決譲案除其他規定外，請各國、 

聯合國會員國及各專門機關會員國：

•，繼績注意尙待解決之難民間題• - .

" ( d ) 繼續與高級專員嗟商協助不在聯合國

管轄範圍內之難民團體之辦法。"

八一.這個決議案的實施當然多半必須根據本醉 

事處及有關政府間的磨商。高級專員將繼績於任何政 

府於處理其境内某一項難民問題需要協助而提出請求 

時，提供其服務。

八二 . 譬如在一九六一年初，束補寨王國政府提 

請秘書長注意近年来自鄰近各國進入束捕寨的難民所 

造成的間題，並請聯合國協助，以便繼續保證照料並 

維持這襄難民。依照柬浦寨政府的建議，高級專員曾 

調查情勢，並得到下関各項主要結論：

( a ) 自一九四五年以来，有幾批人托庇於束辅  

寨；這些很容易識別的團體，其人數至多有五六千人， 

另有一個團體可能有數萬人；

( b ) 束捕寨王國政府承擔照料並維持道座無力目 

給的難民，並使利其中若千批難民在束墙寨安頓；

( c ) 有許多這座難民所需要的協助，包括不能自 

求生活的難民的照料及維持，在若干類農業中立業所 

需的經濟協助，及在某座情況下予以補充醫藥協助及 

衣服。

八三 . 璧於此項情勢的緊急性質，高級暮員自依 

照決譲案一一六六(十二  )設置的緊急基金撥交束補寨 

政府折合一萬美元的敦項。此外，高級專員請紅十字 

會國際委員會注意這個間題，並對末浦寨政府從旁襄 

助。

八四.束铺寨王國政府及本辦事處仍在進行菌商 

中。這ÉË握商的結果將報告絵大會第十六屆會。

第 六 章  

击願基金捐款

八五.世界難民年對捐絵難民專員辦事處的志願 

基金的充分彰響在檢討期間頗爲明顧，因爲對難民專 

員辦事處的捐款比過去五年所牧.到的平均數額滑加三 

倍以上。一九六0 年已對本辦事處緣付，承諾或答應 

的總額共建一五 ,九三三，九二七美元，其中有一0 ,  

八六0 , 五五0 美元是世界難民年中捐助的，詳情見 

附件伍。捐敦人及捐敦種類列表如下：

政 府捐 敦 .，‘ 

非政府捐敦 

雜 項 收 入 …

世界難民年 

損款 
▲元

2 ,6 2 9 ,5 7 7

8 ,2 3 0 ,9 7 3

其他損款 
真元

3 ,5 2 5 ,2 6 6

1^126,559

421,552

總 許  
美元

6 ,1 5 4 ,8 4 3

9 ,3 5 7 ,5 3 2

4 2 1 ,5 5 2

1 0 ,8 6 0 ,5 5 0  5 ,0 7 3 ,3 7 7  15 ,933 ,927



八六 . 捐助現敦捐敦的政府共有四十一個。其他 

三十六個國家的政府對難民專員辦事處及工娠處的聯 

合郵票計劃捐助實物。這七十七個國家的地理分配如 

下：非洲十四國，美洲十五國，亜洲二十四國，歐洲 

二十二國，大洋洲二國。

八七 . 在總額一五 ,九三三，九二七美元中，捐給 

一九六0 年難民專員辦事處經常方案者爲一一，二七 

五 ,三三六美元。如此，執行委員會所核定的一九六0  

年目標一千二百萬美元差不多已經達到，在這些方案 

以內所規劃的一切計劃的經費均有把握。

八八 . 世界難民年的顯著特點之一是在一九六0  

年內，有四，六五八，五九一美元捐給難民專員辦事處 

供在經常方案下受協助者以外的難民的福利之用。此 

中差不多有半數指定給摩洛哥及突尼西亜境內的阿爾 

及利亜難民。其他巨大數額指定絵香港境內的中國難， 

民以友大會決譲案一一•六七(十二  ) 及一三A 八〔十四） 

授予高級專員的居間襄助任務範圍內的其他各批難 

民。這顯然表現了世界難民年的普及精神。

八九 . 包括在上述總數內的一九六0 年非政府捐 

款建到九 ,三五七，五三二美元的空前數額。除各國世 

界難.民年委員會的捐款外，並應提到較小的'私人團體 

及組纖與個人捐款人在世界難民年中所表現的重大興 

趣。

九0 . 到一九六一年0 月三十日爲止，其對難民 

專員辦事處線付，承諾或答應一九六一年捐敦四，九

六A , 八六七美元。其中有三，四三四,三四九美元是 

三十個國家的政府纖付、承諾或答應的，其所屬地理 

區域如下：.非洲六國，美洲二國，亜洲五國，歐洲十 

七國。

九一 . 所餘數額一，五三四,五一八美元是私人組 

纖在世界難民年中囊得，並於一九六一年緣付或確實 

承諾給難民專員辦事處的。在四，九六八，/V六七美元 

中，有三百萬美元指定供現有難民專員辦事處一*九六 

- 年方案之用，因此在已捐數額與預訂目標六百萬美 

元之間，相差頗範。預計在世界難民年範圍內爲難民 

專員辦事處方案捐到的其餘敦項，多數可於一九六一 

年上半年緣付。把這些緣款計算在內，預計一九六一 

年的非政府捐敦可以比得上政府捐款。但是世界難民 

年的敦項大部分已輕收到，所以今後難民專員辦事處 

的方案顯然又要偏董依賴政府捐款。

九二.但是希望世界難民年中支持難民專員辦事 

處的許多非政府組厳及個人私人捐款人能够繼續注意 

難民工作。

九三 . 世界難民年可以說在許多地K 及許多人民 

階層發生了眞正的影響，在認識了難民間題之後，發 

生了對難民的責任É 。此後將繼績作一切努力，維持 

參加化界難民年的一切人士的興趣，以求在今後的許 

多年中，這種人類團，結的表現的影響能够繼續爲難民 

的利益而發生作用。

第 七 拿  

其他工作

與其他機關及組織的關係

九四.雙於難民專員辦事處的任務大半是提倡性 

賞,所以它與直接或間接與難民間題有關的其他組織 

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例如難民專員辦事處協助難民 

的各項方案，由一百31十個志願機關依本辦事處與有 

關機關間縮訂的協定，予以實施。運送難民移殖的工 

作主要是政府間歐洲移民委員會的責任，難民專員辦 

事處與之保持密切的關係。它也和美國協助逃亡人士 

方案密切合作。

九五 . 本辦事處工作的性質益見複雜，其活動推 

廣到世界許多部分，因之更需要與聯合國各主要專門

機關及部門如國際勞工局、技術協助菅理處、聯合國敎 

育科學文化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萬國郵政聯盟及 

世界衞生組織等密切合作。在業務方面，兒童基金會 

對摩洛哥及突尼酉亜境內難民的聯合救濟工作繼續作 

有慣値的支持，供給毛K , 並就爲難民兒童設立牛奶 

站的工作對本辦事處提供意見。技術協助管理處對本 

辦事處提供有價値的意見及協助，在本辦事處未派代 

表及在檢討期間發生新難民情勢的地E 尤見得力。萬 

國郵政聯盟繼續與難民專員辦事處合作，實施難民專 

員辦事處與工腹處的聯合郵票 i t 劃。

九六 . 在國際保護方面，本辦事處繼續就人力與 

社會安全間題與國際勞工組織合作。在難民專員辦事



處工作的這一個特殊方面，與各區域組織間的密切關 

係更見有效：經由這些組織，關於是否可將其所主持 

縮結的辦法或協定內提供的使利推及本辦事處職權管 

轄下的難民一事，本處時常加以留意。關於這件事的 

嗟商正在與 ^ 洲理事會及歐洲經濟合作組纖進行中， 

自一九六0 年初並開始與歐洲經濟聯盟進行廣商。希 

望難民專員辦事處的保衞工作與這些機關調整之後， 

可以使經常居住在這些組織會員國政府境內的難民的 

地位，更爲穩定。

九七.難民專員辦事處也希望其與世界各地其他 

國際及非政府組織的加緊合作，可以使利本處推進對 

過去不在其工作範圍內的各批難民所資的任務。

授予南生動章

九八 . 一九六0 年度甫生動章共同授予首創世界 

難民年主張的四位英國人，查達偉 (C . Chataway) , 漠 

斯 （C. J o n e s ) ,費爾伯特（PhÜpott)及雷生（T. Raison) 

四位先生，以表惑謝他們對難民的人道關切及主動。 

南生動章授予委員會在決定此項授予時，對這四位英 

國人堅忍努力，使世界難民年的宗旨獲得普遍接受，並 

對各國參加政府及非政府組厳的努力以求解決難民間 

題的所有男女個人，表示感佩。授動典禮於一九六0  

年十月十日南生的生辰紀念日在日內冗萬國宮舉行。

新聞工作

九九.難民專員辦事處以一切努力保持公衆在世 

界難民年中所表現的與難民的深切注意。難民年捐款 

運動在許多國家內都延長辦理，各政府及非政府機關

及一般人民索取書面及視覺新聞的要 :求，亦始終不 

斷。雖然世界難民年已經正式結束，許多國家的電視 

仍在節目中列有關於難民問題的報告，若千主要電祖 

網且與難民專員辦事處合作上演關於難民問題的實情 

節目，在加拿大、法蘭西、聯合王國及美國獲得很高的 

電视評等，其中之一在蒙特卡羅的電視節中，獲得這 

一年新聞報導最優獎。其他影片亦在主要電影節中放 

映。報紙亦繼續報導難民工作的發展，並對歐洲境外 

的難民間題表示日盡重視。

一0 0 . 難民專員辦事處所收到的索取情報的要 

求，在性質上有顯著的轉變。過去或現在對難民專員 

辦事處的方案捐助敦項的民衆及組織現在想知道關於 

本辦事處常年方案內某種工作進展情形的詳細情報。 

本處已開始編製一批特別報告來滿足這種要求。關於 

不直接屬於聯合國管轄範圍的難民的問題，也有人索 

取更多的情報。

一0 — .本處爲使公衆能够知道關於國際社會有 

效從事的工作的最近情況曾與聯合國新聞廳合作編著 

許多特別論文及小册並廣爲分發。

一0 二.爲求爭取公衆對歐洲不住營的未定居難 

民方案的支持，曾與美英法三國著名演員合作攝製了 

一套新電影，名爲"我的朋友尼古拉"。難民專員辦事 

處也曾參加攝製一套電影 , 名爲"我的兒子是海上冒赚 

家 "。這是挪威的一個志願機關攝製的,反映一個傷殘 

難民家庭移殖一個新國家的問題。

一0 三.關於北非及香港的難民間題也攝製新的 

攝影資料，並予分發。與聯合國新聞廳及許多廣播網 

合作後，曾播出一套短的播音節目，在支持募捐運動 

方面頗有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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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計

表 臺  

一九六0 牟十二月三十一日假定保在雞戾專員辨事處識權翁圍内的雞戾身，情形

地 .點  人 数

歐 洲 ...................................................................................   6 5 0 ,0 0 0
............................................................................................................................................................ 5 ,0 0 0

M .'M  ...................................................................................................................................    6 ,8 0 0
其他 IE 域 ...........................................   5 0 0 ,00 0

M  計 1 ,3 5 0 ,0 0 0

表 式

一 九 六 0 年 一 月 一 日 圭 千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若 干 歐 洲 國 家 内 a難 戾 憶 形 的 一 般 發 展 情 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 數

，九六0 年一月一日難民專員辦事處職權範圍內的難民約數 ................................................... 5 6 0 ,0 0 0。
新到難民人數 ......................................................................................................................................... 5 ,7 0 0
新"當地 "難民 ........................................................................................................................................  4 ,7 0 0
自然墙加 ...........................................................................................................................  ，，，oo

總海加 11,500

遣 送 回 籍 者 .............................................................................................................................................  2 ,5 0 0
業已歸化著 ..................................................................................................  20,000

他 地 著 ................................................................    11,000

媳減少 3 3 , 50O

九六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難民專員辦事處職權範圍内的難民約數 ......................  M0,000

" 奥地利、法蘭西、德意志、希腦及義大利。
» 訂正敷目。

表 奏

一九六0 年二月一日及一丸六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来定居難戾的务体情祝

— 大*六 0 年  一 六 0 年 十
點  一• 月 一 日 《 二 月 三 - I■— 日地

歐洲& ……  
難民營內 
難民營外

中 東 ..........
遠 東 ...........



附件威 

國f祭保護

A . 有關難戾的國擦文書

蘭於難民地位問避的一九五一年公约

一 . 在檢討期間內，又有三個國家加入~-九五 

年公約爲當事國：紐西蘭於一九六0 年六月三十日加 

入 , 巴西於一九六0 年十一月十六日加入，葡萄牙於 

一九六0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加入。一九六0 年七月十 

一曰聯合王國將該公約推廣適用於羅德西亜及尼亜薩 

蘭聯邦，並於一九六0 年十一月十一日復將該公約推 

廣適用於巴蘇托蘭、貝專納蘭保護地及斯冗西蘭。到 

目前爲止有下列二十七國加入一九五一年公約爲當事 

國：澳大利亜、奥地利、比利時、巴西、丹麥、/S瓜多、德 

意志聯邦共和國、法蘭西、希職、敎廷、冰島、愛爾蘭、以 

色列、義大利、列支敦斯登、盧森堡、摩納哥、摩洛齊、荷 

蘭、紐西蘭、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突尼西亜、大不 

列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及南斯拉夫。若千其他國家 

之批准手續正進行中。

關於無国藉人地位的一;^五四年公约

二 . 本公約於一九六0 年六月六日經第六國批准 

後開始生效。另有兩個國家現已參加爲公約當事國： 

比利時於一九六0 年五月二十七日，盧森堡於一九六 

0 年六月二十七日。因此現已參加本公約爲當事國者 

計有下列八國：比别時、丹麥、法蘭西、盧森堡、以色列、 

挪威、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南斯拉夫。

闕於難民海員的一丸五年協定

三.本公約必須經由八個簽訂政府批准後方開始 

生效。比利時、丹麥、法蘭西、荷蘭、挪威、瑞典及大不 

列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等國政府業予批淮，德意志 

聯邦共和國議會批准手續已告完成。摩網寄及摩洛哥 

兩國業已參加該項協定。所有簽訂國家以及義大利在 

該協定生效前已適用其中所載原則。

四.難民專貴辦事處駐荷蘭辦事分處舆荷蘭鹿特 

丹港務局合作從事調查，以便查悉目下難民海員所有 

的問題以及解決各該問題的其他方法。

闕於自國外樓取膽養之一九五六年公约

五 . 新批准本公約者有下列國家：法蘭西於一九 

六0 年六月二十四日，波蘭於一九六0 年十月十三日， 

巴西於一九六0 年十一月十四日，智利於一九六一年

一月九日。因此現參加本公約爲當事國者共有十九個 

國家。

' '九五二年世界族權公约

六 . 比利時政府於一九六0 年五月三十一日批准 

世界版權公約及第一號譲定書，將本公約推廣適用於 

經常留在蹄約國的難民。參加本公約爲當事國者現有 

三十五個國家，其中三十國並已加入第一號譲定書。

成缓權宣言草案

七.人權委員會第十六届會所通過之庇護權宣言 

草案曾由經濟 f i 社會理事會加以討論。經濟暨社會理 

事會通過一項決譲案（七七二 E (三：t ))將教宣言草案 

連同各政府就宣言草案所發表意見轉送大會審議。大 

會於第十五届會時未能審議此一項目，決定(決譲案一 

五七一(十五) )於第十六屆會儘速加以討論。

B . 辟懷間题一 ^意志聯邦共和國

八.以前各次報告書內業已敍遮難民專員辦事處 

曾加緊努力，以期遭受國社黨政權迫害的難民獲得適 

當之賠償。難民專員辦事處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麻 

舉行談判已有相當時日，結 果 雙 方 於 九 六 0 年十月 

五日餘訂一項協定。此項協定對此一長期懸案之解決 

將有幫助，其中规定凡因國籍原因遭受國社黨政灌迫 

害而受到損害的人民應獲得補償。

九 .該協定第一條規定凡因國籍原因以致身體 

或健康受到永久傷害之難民現可與其他種類受害人得 

到同樣的賠償。該協定的這一部分將由德意志聯邦政 

府當局實施，並經宣佈 Cologne聯邦行政公署(Bundes 

Verwakmgsamt)實施本條之方法及所採之程序。德意 

志聯邦政府估計本條實施所引起之額外賠款約建五千 

萬馬克。

- 0 . 該協定之譲定書亦於一九六0 年十月五日 

簽訂，其中規定聯邦行政公署與難民專員辦事處就 

一般問題及個別案件密切諮商。專員辦事處將有機會 

表示意見，遇聯邦行政公署認爲必須批驳某一申請 

案或於基本董要問題發生時，專員辦事處尤得發表意 

見。

一一 . 依協定第二條的規定，德意志聯邦政府撥 . 

交難民專員辦事處四千五百寓馬克，以備採取措施對



因國籍原因遭受迫害而不得依德意志賠償法獲得賠償 

之難民給予接助。

一二.依協定第二條撥交難民專員辦事處之經費 

四千五百萬馬克係由難民專員辦事處經管。難民專員 

辦事處總處內特爲此設立一個賠償組。據估計處理賠 

償要求一事將需時三年。大會第十五届會並在一九六 

一年度聯合國預算難民專員辦事處一款向列入專款作 

爲支付一九六一年實施該協定所需行政費用之用，以 

便全部四千五百萬馬克數額連同其利息能够專作賠償 

用途。

一三.該協定第二條業於一九六一年一月開始實 

施。申請書於收到後均經詳細查明。難民專員辦事處 

並設立一個諮商委員會，由志願機關與難民代表組成 ' 

於高級專員有所請求時就與基金有關間題提出意見。 

這些志願機關及難民並參加卽將設立的上蕭委員會， 

其任務爲就賠償組駄回所接獲申請時之上蕭事項向高 

級專員提出意見。賠款率及優先次序問題將由高級專 

員於獲悉上述諮商委員會意見後依照記分辦法作成決 

定。但因有資格獲得該基金賠償之申請人數無從預先 

知悉，對於核定之最後數額目前尙無法加以確定。

依德意志郁邦贫法之晤借

一四 . 除實施一九六0 年十月五日之協定外，難 

民專員辦事處尤其是駐德意志辦事分處繼續對依德意 

志聯邦賠償法申請賠償之難民給予協助，特別是幫助 

斷定彼等於該法所規定之日斯是否確爲難民。

C . 准許入横及居留

一五 . 一九六0 年在高級專員辦♦處參加審定難 

民資格係依一九五一年公約抑係屬於難民專員辦事處 

職權範圍之歐洲各國，被承認爲難民者計有一六，二 

三二人。此一數目內包括從一庇護國至另一庇護國之 

難民一，五二六人以及新到難民與居住該國已有若千 

時日 , 但現在始獲承認之難民一四，七0 六人。

一六 . 在一九六 0 年內，曾被用作德意志聯邦 

共和國難民接待所十年以上之德國紐倫堡城附近的 

Valfca難民營終告結束，而在 Zimdorf新設聯邦接待 

所一處，其環境與設備較爲良好。

一七.瑞士當局決定凡在瑞士居住五年以上之難 

民得不受聯邦外事警察之管轄，按對一般外人所定法 

定期限係爲十年。依據此項規定，卽可對於關係難民 

請領永久居留證之申請予以有利考慮，俾可免領勞工 

證。

一A . 突尼西亜爲一九五一年公約當事國。突尼 

西亜當局同意設立承認難民事宜各部聯席委員會，所 

有關於難民地位之申請均將發交該委員會審定。難民 

專員辦事處將在這方面與突尼西亜當局合作。

一九 . 關於美國公法第八六—— 六四八號規定准 

許若干難民憑宣誓手續從某數特定國家進入美國一 

事，其入境條件之一就是申請人必須屬於難民專員辦 

事處之職權範圍。高級專員駐各有開國家代表正與美 

國移民當局密切合作，對於身份未經關係國家主管當 

局證明之申請人審定其難民地位。

D . 難戾在居留國享有的權利 

工作權

二0 . 奥地利於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四日發佈命令 

將難民免領勞工證的日期挪後。依照此項法令，凡屬 

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以前進入該國之難民可免領此 

證，前此的規定係對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以前到建奥 

地利之難民適用。因此絕大多數新到的甸牙利難民現 

均適用此一規定。

二一 . 在希職，勞工部頒發通告一件，訓令各地 

勞工局儘力協助難民就業，並發絵難民工作許可證。

二二 . 義大利業已設立一個混合委員會，由內政 

部、勞工部、國際棱助局（Atntninistraziotie Aiuti Inter- 

nazionali)及難民專員辦事處之職員組成,以便簡化對尙 

不能依上年度與以前各項報告書所載辦法獲得工作許 

可證的難民核發永久居留證並予以工作權利的手續。

自由職業

二三.多數國家雖然在若千限制下對工資及薪捧 

職業以及獨立手工藝難民核發勞工證，但是許多國家 

對於難民之從事自由職業者大部分幾乎完全禁上，因 

爲此項許可通常限於本國國民，一九五一年公約亦未 

爲難民規定任何優於一般外人所得的待遇。一九六0  

年在這方面業已採取或發動重要措施以求放寬國黯及 

國內方面之許可標準，尤以對醫飾爲然。

二四.隨着歐洲理事會秘書處與難民專員辦事處 

會商後，歐洲理事會諮商大會於一九六0 年九月通過 

有關該組纖會員國家內難民醫師及牙醫地位之建譲案 

一件，提譲織結歐洲公約詳細檢討此一間題。依該文 

件規定，縮約國承允不因國籍原因禁止難民醫師及牙 

醫開業；對彼等在本國所領專業文愿儘量承認同等效 

力，不附任何互惠條件，並以獎學金或其他方法在認 

爲必不可少之另外課程及考試方面予以便利。同時，



國黯女醫飾協會及世界醫®協會通過同樣性質的決議 

案 ，責成其所屬各 ( 國家)協會推動旨在使難民醫師可 

以開業之措施。

二五 . 瑞士於一九六0 年六月二十四日頒怖一項 

命令准許若干類難民醫師、牙醫、藥劑師及獸醫參加專 

業觀別試驗，並於實習兩年後執行業務，不予限制。

二六.在聯合王國有難民牙醫四十四人參加法定 

考試及格並依一九五六年所通過國會法案正式註册。

二七 . 奥地利政麻已向譲會提出法律草案，規定 

難民得依與奥國國民同等之條件執行醫師及牙醫業 

務，並承認難民之本國專業文憑，僅以參加主管當局 

所決定之額外考試及格爲條件。

二八 . 在德意志，凡屬於一九五0 年六月三十日 

以前進入之難民均已可依照與德意志國民同等之條件 

從事自由職業，其他具有外國學位之難民醫師及在德 

國畢業之醫科學生均得依最近在國會提出之法律申請 

准予執行業務；申請書將個別 . 查，並在若干限制下 

核發執照。

二九.比利時及法蘭西兩國議會正在考慮包括其 

他自由載業（律飾、建築歸、工程師、會計師等)之較爲 

廣泛之法案。

社會安全

三0 . 在奥地利，凡有奥地利身份證之難民在一 

九六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得領失業救濟金(與失 

業補助金有別，後者按發絵本國國民之同一方式發絵 

難民 )。這種救濟金現已展期兩年，至一九7■^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

三一 .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於一九六0 年通過新外 

國人養邮金法一件。依該法規定，凡在一九六0 年六 

月三十日進入德國的難民，在若干情形下得依難民在 

其本國所完成之工作年限請領養老金、殘廢養邮金或 

寡婦孤兒養邮金。依本法請領社會保臉金之難民已有 

數百人。

E . 歸化

三二 . 澳大利亜之申請歸化手續業已簡化，因之 

除其他申請者外無數申請歸化之難民得享其益。

三三 . 比利時譲會已接獲法律草案一件，其用意 

保爲利便包括難民在內之若干類別外橋的歸化，尤以 

靑年人爲然。

三四 . 義大利正在考慮一項新國籍法，如獲通過， 

將使該國若干難民團體得到便利。

三五 . 在荷蘭，外人歸化通常須在該國居住十年 

至十五年。荷蘭當局現正考慮接受五年居留期間爲難 

民之歸化條件，但以申請人在該國同化情形良好者爲 

限。又凡證明屬於難民專員辦事處載權範圍的申請人 

如經濟困難無力緣付歸化手續費，得免費辦理歸化手 

續。

F . 難戾的移動 

旅行的便利

三六.歐洲理事會與高級專員辨事處合作之下所 

主辦縮盯的關於難民免除簽證手續之歐洲協定業於一 

九六0 年九月四日經三國批准後闇始生效。此後並有 

其他國家予以批准，目前加入該協定爲當事國者計有 

下列七國：比利時、丹麥、法蘭西、盧森堡、荷蘭、挪威 

及瑞典。

三七 . 自一九六0 年七月一日起，凡在丹麥、芬 

蘭、挪威或瑞典四國居住至少已滿一年的難民及無國 

籍人士得不經簽證手續前往這些國家中任一國旅行。

三八 .若干歐洲國家刻正舉行談判擬就各該國 

內居菌難民之短期旅行蹄結免除簽證手續之雙邊協 

定。

三九.以色列政府現已遵照一九五一年關於難民 

地位之公約第二十八條規定發給難民旅行證件。最近 

批准該公約之若干其他政麻亦正IT定辦法在各該國內 

核發此項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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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伍

依方案分析一九六o 年總收人

( 以美元計算）

世界難民
方 案  年指款  其他損款 雜項收入  總 許

難民專員辦事處一九六0 年經常方案 .................... 7 , ，3 0 ,0 9 2  3 ,9 0 9 ,4 1 8  2 3 5 ,8 2 6  11 ,2 7 5 ,3 3 6

對摩洛哥及突尼西亜境內阿爾及利亜難民之協助  2 ,0 3 4 ,0 6 5  259 ,1 0 2  一 2 ,2 9 3 ,1 0 7

爲輸送難民撥交歐移委員之捐敦   170 ,993  2 0 8 ,3 9 0  -  379,383»

緊 急 基 金 ...............................................................................  一 —  168,291 168,291

爲協助專員辦事處載權範圍內難民之其他方案… 3 1 8 ,9 5 8  198,599  17,435  534 ,9 9 2

對香港中國難民之援助一 大會決議案一一六七
( 十二）   3 98 ,7 1 2  7 6 ,3 1 6  —  475 ,02 8

協助各種難民之捐款—— 大會決議案一三八八
( 十四） ...............................................................................  5 9 8 ,3 9 0  —  —  5 9 8 ,3 9 0

尙待決定者   2 0 9 ,3 4 0  —  —  209,3ZtO

總 計  1 0 ,8 6 0 ,5 5 0  4 ,6 5 1 ,8 2 5  4 2 1 ,5 5 2  1 5 ,9 33 ,927

" 關於向難民專員辦事處缴付、認捐或應允之捐款全部摘要，參閱文件A/AC.96/115高級專員提送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 

會第五屆會"關於一九六0 年及一九六一年度對雞民專員辦事處捐款情形節略"。



附 錄

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第五届會報告書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日內1 : 

目 次

節次 段次  資次

查 .前言

屆會開 幕 ...................................................................................   一至六  20

通過 譲 程   .............................................................................................................  七 20

高級專員初步報告及其他一般陳述 ...................................................................  八至十三  20

戴 . 一九六0 年千二月三千一日雞戾專責辦事處常年方案及前難戾基金食方案逸

度報告書   .................................................................................................... 一四至二一  21

逢 .新到却牙利雜良救助方索逸度報告書 ..................... .............................................  二二至二五  21

肆 . 斜摩洛哥及类Æ 百亜境内阿爾及利亜難戾之播助—— 關於大食块議案一二入

六（千三）、块 識 案 一 三 入 千 四 ）及块厳案一玉0 0 (千五）實施情形報告書 二六至四六 21

伍 .雜戾專員辨事處經常方案

A . 對特殊情形難民之協 助 ..............................................................................................  四七至五四  23

B . 遠東業 務 ........................................................................................................ 五五至五七  23

C . 難民專員辦事處一九六一年輕常方案

新方案及訂正方案 ...................................................................................  五八至六六 23
難民專責辦事處一九六一年經常方案之優先次序 ...............................  六七至六八  24

D . 若干歐洲國家內未定居難民之住屋間 題 ...................................................  六九至八三  2U

E . 難民專員辦事處一九六二年綴常方案之分 配 ...........................................  八四至一Q Q  25

B . 重新定居及输邀難戾經費間题

董 新 定 居 ................................................................................................................一0 — 至一0 五 26

輸送難民經費間題 ...............................................................................................  - 0 六至一一四 26

染 .世 界 雞 戾 年 ................................ ...............................................................................  一一*五至一一九  27

掘 .財務間题

對難民專員辦事處之捐款 ................................................................................... 一二0 至一二七  27

一九六0 年自願捐款臨時財務報告及其他財務事項 .......................................一二八至一三0  28

欢 .其 他 難 戾 間 题 ................................................. ............ ................................................................ ............三一至一五五  28

拾 .高极專員方案教行类員食来来工作之安钟 ...........................................................五六至一五八  30

附件查 . 高級專員向執行委員會第五屆會初步報告 ..................................................................   30

附件威 . 高級專員關於議程項目十四"其他難民間題"的陳述(於委員會第四十七次

會譲發表） .................................................................................................................  33

a 前以 A /A C .96/127 分發。



第查都

m  m

屈會開幕

一.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於一九六一年五月 

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在日內冗萬國宮舉行第五届會。 

因在任主席、副主席及報吿員缺席，高級專員主持屆會 

開幕事宜。

二 . 委員無異議選出下列載員：主席：Mr. K. 

Salvesen (挪威）；副主席：Mr. E. A 碎ngo (哥倫比亜）； 

報告員：Mr. W . A . Higgie (澳大利亜)。

三 . 執行委員會委員國由下列各國組成：

澳大利亜  以色列

奥地利  義大利

比利時  荷蘭

巴西 挪威

加拿大  瑞典

中國 瑞士

哥倫比亜  突尼西亜

丹麥  士耳其

法蘭西  聯合王國

德意志 (聯邦共和國） 美利藍合衆國 

希蔵  委內瑞拉

敎廷  南斯拉夫

伊朗

四.束補寨及葡萄牙兩國政府與馬耳他主權敎團 

均派觀察員列席會譲。

五 . 國療勞工組織、歐洲理事會、政府間歐洲移民 

委員會及阿拉伯國家聯盟亦均派觀察員列席會譲。

六 . 主席代表委員會對新當選高級專員Mr. Felix 

Sdmyder表示歡迎， Mr. Sdmyder於本年年初就職視 

事。

通遇議程

七 . 委員會通過下列譲程：

(一）選舉職員

(二）通過譲程

(三）高級專員初步報告

(四）一九六 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難民專員 

辦事處常年方案及前難民基金會方案 

進度報告書

(五）新到甸牙利難民救助方案進度報告書

(六）對摩洛哥及突尼西亜境內阿雨及利亜 

難民之協助—— 關於大會決譲案一二八 

六 (十三）、快議案一三八九 (十四）及決 

議案一五o o ( 十五)實施情形報告書

(七）一九六 0 年度臨時財務報告及其他財 

務事項

(八）難民專員辦事處一九六0 年及一九六 

一年政府及私人捐款情況

(九）對特殊情形難民之協助

(十）遠東業務

( 十一）難 民 專 員 辦 事 處 一 九 —年經常方案 

(新方案及訂正方案）

(a) 物質棱助

(b) 法律協助

(c) 優先次序

( 十二）若干歐洲國家未定居難民之住屋間題 

〔十三）世界難民年 

(十四）其他難民問題

〔十五）難民專員辦事處一九六二年經常方案 

之分配 

(十六）重新定居 

( 十七）輸送難民經費問題 

( 十八）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未來工作之 

安挑。

高級务員相步粮告及其他一般 f東述

八 .高級專員報告全文業已載入本報告書附件 

査。他在初步報督中纏述難民專員辦事處所面臨各主 

要問題及當前任務。委員會各委員聲明對於高級專員 

提請考慮的意見至爲董視。

九.委員會決定高級專員報告所提各項建議將於 

辯論時再加討論。

一0 . 敎廷代表在討論時發表陳述，重申敎廷尉 

於難民深表關切，並與難民專員辦事處的工作再度表 

示支持。他强調說世界難民年的捐敦大部分來自非政 

府方面。他特別讚揚郵票發行方案，並且欣然宣佈除 

依該方案對難民專員辦事處捐助實物十六萬美元外， 

敎廷頃B 向高級專員捐助三十寓美元，這是梵蒂岡郵 

政管理局爲世界難民年發行郵票的全部牧入。

一一 . 在這個數額中，擬以五萬美元撥交難民專 

員辦事處及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娠處，十 

萬美元協助摩洛哥及突尼西亜境內的阿爾及利亜難



民，五萬美元救濟巴勒斯坦難民，五萬美元救助越 

南共和國内越南難民，五萬美元救濟香港的中國難 

民。

一二 . 委員會並聽取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難民，放 

遂人士及戦爭受害人事務部部長Dr. Peter Paul Nahm 

的陳述，他强調德國政府對其境內的外國難民表示關 

切，並保證該國對高級專員的人道工作繼續合作。

一三 .瑞士代表宣稱聯邦會譲於一九六一年五月 

二十六日頒布法令一件規定凡於一九六0 年六月二十 

四日以前進入瑞士永久居留之一切難民醫師、牙醫、藥 

劑師及獸醫(連同各該方面之難民學生)得參加瑞士國 

家飄別試験，嗣後並得依瑞士醫藥界人員的平等地位， 

在瑞士境內執行業務。此項辦法係爲將一九六0 年六 

月二十四日同樣法令所界予甸牙利難民的特權推及於 

其他難民。

- * 九六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難民專員辦 

事處常年方案及前難民基金會方案進 

度報告書

一四.委員會審譲關於難民專員辦事處一九五九 

年及一九六0 年兩年度方案及關於前難民基金會方案 

之進度報告書(A / A C .96/I 10) 以及關於一九六0 年下 

半年結束難民營所獲進展的節略(A / A C .96/I i i )o

一五.高級專員代表於提出報告書時向委員會報 

稱目前爲難民營結束方案所撥定之敦項計六百ë 萬美 

元，其所需經費現已全部有着落。關於當前仍待辦理 

的工作，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尙有未定居歐洲難民約 

六萬人迄未予以安頓。澳大利亜代表對此項數字惑到 

■ 切。他希望知道此項統計所使用的方法如何，高級 

專員當卽應允予以闇明。

一六.各方對於難民營結束方案所獲進展以及其 

經費全部有着落一節表示滿意。

一七.高級專員於答覆荷蘭代表所提出間題時告 

話委員會在若干國家內建造難民住屋一事仍有困難， 

因爲鄰近受傷中心的地方不易獲得適當建築地址，且 

人力與建築材料亦感缺乏。在一九六一年上半年預計 

在住屋建造方面將獲較大的進展。

一八.士耳其代表報告委員會說開於該國境內難 

民同化一事國會現已接獲批准一九五一年難民地位公 

約之法案草案一件。

. 一九 . 關於實施難民專員辦♦ 處在希職的方案， 

希»代表通知委員會謂結束難民營工作已有迅速的進 

辰。希纖境內現僅餘四個難民營。至於住屋與安置協 

助方面，不久卽將向議會提出法案草案一件，授權主 

菅部門與難民訂定文件A / A C .96/ 110第二三七段及 

第二三八段所稱的合同。高級專員代表指出此項合 

同務須儘速訂定，以便關係難民能够取得依方案所供 

給公寓或店舗工場之合法所有權，並能責起屋主及租 

戶的正常義務。

二0 . 在討論時另有關於許多方面所獲進展情形 

的詢問。此等問題及其答覆的詳細記載見第®十二次 

會譲簡要紀鋒。

二一 . 執行委員♦將所獲進展情形及文件A /A C .  

96/ 110及 A / A C .96/ 111內所提出報告書予以備案。

新到甸牙利難民救助方案進度報告書

二二 . 委員會就一九六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到 

甸牙利難民救助方案進度報告書以及新到甸牙利難民 

基金赛後報告書(A / A C .96/ 112) 加以審議。

二三 . 主席請委員會特別注意^ 報告書第盒節， 

其中載有關於供應關係難民剰餘需要最後辦法的提 

譲，並指出該節建議將來於必要時將這些難民列入輕 

常方案內辦理。

二四.執行委員會備悉對新到甸牙利難民提供永 

久解決辦法所獲進展。委員會授灌高級專員結束協助 

此項難民的基金帳目並以將來的未用退款、及因現有 

方案之撤銷及他項調整所餘款項作爲難民專員辦事處 

經常方案之非特定牧入使用，但附有下列的該解：匈 

牙利難民在這些方案下應與其他難民依同樣條件獲得 

惠鉴。

二五.委員會並悉難民專員辦事處對新到甸牙利 

難民貸金方案的一切還敦仍將繼續記入大會決議案一 

一六六(十二  )所設置緊急基金賜戶。

第摩愈

對摩洛哥及突尼西亜境內阿爾及利亜難 

民之協助—— 關於大會決議案一二八六 

C十三）、決議案一三八九(十四)及決議 

案一五O C X 十五)實施情形報告書

二六 . 委員會審議文件A / A C 96/I 13 及 A /A C .  

96/ 113/Add. l o 高級專員在各該文件中就紅十字會聯



盟及專員辦事處協助摩洛哥及突尼西亜境內阿爾及利 

亜難民採取聯合行動所獲進展情形提出報告。

二七.高級專員於提出此一項目時鄭董指出當前 

該方案所有經費僅足維持到一九六一年六月底。因此 

他已向執行委員會各委員國顧請捐輸。

二八 . Mr.  Ray SchaeffM (代表紅十字會聯盟秘書 

長 Mf. Henrik Beet發言)稱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八日聯

盟董♦會董事長及秘書長決定將聯合行動繼續到十月 

止 ,届時董事會會議當再é 慮這個間題。聯盟與高級專 

員並獲致該解以避免業務施行辦法受到妨害的危險。

二九 . 聯輩正向其會員顏請更多的捐助，俾可繼 

續參加聯合行動，但以請各國政府同様增加捐助爲條 

件。

三0 . 突尼西亜代表對於各國政府、高級專員辦 

事處、紅十字會聯盟、紅新月會以及其他組織對接助 

方案所作捐輸表示該國感激之仗。根據突尼西亜政府 

的統計資料，現在突尼西亜的難民人數爲十七萬一千 

人。對這些難民的協助蓝需繼續辦理，特別以糧食、醫 

藥用品及本年冬季衣服毛寵爲最，因爲這種拨助工作 

業已對突尼西亜預算加壇沉重的負擔。

三一.若干代表强調他們的政府對接助道些難民 

的方案極爲重視。他們說他們的政府或志願組織曾以 

現金或實物對此項方案作重要捐助，並且正在考慮繼 

續捐輸。

三二.若干代表宣饰他們的政府對高級專員於一 

À 六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所顏請的捐助已經應允。關於 

這方面，瑞士代表宣稱瑞士政府頃已另捐十萬瑞士法 

郞，並將於需要時對能否再行捐助一事加以考慮。美 

國代表報吿委員會謂美國政府已在財政方面對方案提 

出重大貢獻，此後仍將繼續供應剰餘糧食及避難所建 

築材料等項。他强調對於此種方案亟宜更廣泛利用志 

願機關的服務。

三三.敎廷代表在討論初期早已宣佈捐敦十萬美 

元，作爲敎廷從郵票發行計劃收入所提供捐助的一部 

分。

三四.荷蘭代表宣佈荷蘭政府決定捐助荷幣十萬 

盾(二七，六二四美元)以響應高級專員的呼顏。

三五.土耳其代表稱該國政府決定交由土耳其紅 

新月會運送食糖三十順以及藥品供突尼西亜境內阿爾

及利亜難民之用。土耳其政府希望能够提出更多的實 

物捐助。

三六.委員會並自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代表獲悉該 

國於獲得國會批准後卽將另行提出捐助。

三七.義大利代表稱該國全國紅十字會將提出實 

物捐助。

三八.南斯拉夫代表强調亟需對難民給予職業訓 

練以使他們能够更加迅速恢復正常生活。

三九.委員會並聽悉阿拉伯國家聯盟代表及美國 

公誰服務委員會代表所作陳述，其摘要見第四十四次 

會議簡要紀鋒。

四0 . 高級專員對於審議這一間題時所表現的人 

道精神表示欣慰。他對業已提出捐助或宣佈提出新捐 

助以及摩洛哥與突尼西亜兩國的捐助深爲惑激，摩洛 

哥與突尼西亜所肩貴的負擔極爲沉重。繼續捐敦一事 

至關董要。此項捐款最好經由難民專員辦事處或經由 

紅十字會聯盟及紅新月會養辦。這將使難民專員辦事 

處能够繼績進行這個，方案並且便利所需要的計劃工 

作。高級專員於答覆聯合王國代表的詢問時證實兒童 

基金會準備對這個方案繼續協助不過恐無法再和以前 

一樣以K 子供給難民。

四一.執行委員會備悉高級專員辦事處及紅十字 

會聯盟協助摩洛哥及突尼西亜境內阿爾及利亜難民的 

聯合行動所獲進展，並認爲此項方案務須繼續辦理。

四二 . 委員會對紅十字會聯盟表示感謝，並對其 

決定繼續參加此項聯合行動一節表示欣慰。

四三 . 委員會感謝所有各國政府和組織的捐助， 

並希望高級專員的顏請將得到繼續響應，俾能獲得確 

保方案繼續進行所需的現金和實物捐助。

四四.高級專員在第四十四次會議時重申他一九 

六一年二月的呼顏，請求各方對一九六一年度協助摩 

洛哥及突尼西亜境內阿爾及利亜難民方案的預算捐助 

敦物。

四五.聯合王國代表在届會末次會譲中稱聯合王 

國代表團知道除非另行書得敦項，救濟阿爾及利亜難 

民方案將於一九六一年六月底宣告結束。因此聯合王 

國政府準備在合理範圍内照執行委員會各委員國政府 

爲直接響應呼》所捐助的現金總數捐助十分之一。

四六.主席代表委員會各委員國及高級專員對所 

宣佈的捐助表示深切謝意。



第伍貧? 

難民專員辦事處經常方案

A . 對特珠情形難民之協助

四七 .委員會就關於難民心理健康尤其是奥地 

利、德意志、希獵及義大利境的的特殊個別情形報告書 

(A / A C .96/I 16 and A d d . l )加以審譲。

四八.心理健康顧問於提出此一問題時指出在德 

意志的一千二百個特殊情形難民，現已有四百個獲得 

協助，解決了他們的問題。對於其他八百個難民亟須 

予以審愼注意，以確保他們得以恢復正常生活。

四九 . 在義大利，需要特別協助的傷殘難民問題 

的解決辦法最好將他們安置在有戶內工場的社匿。不 

過，設置維持這種社區的費用甚爲浩大。這種計劃的 

實施如在經費方面能由義大利中央政府當局或其他國 

家供給額外協助，就可得到便利。

五0 . 心理健康顧問並提請特別注意若干難民因 

認爲難民營生活較有保障而引起的心理上間題。這些 

難民一旦離營，就需要特別協助，這種協助最好由最 

後定居國家社會福利當局提供。

五一.對道一間題發言的代表都同意心理健康顧 

問及;^別豁詢團所進行工作的董要性，尤其因爲各方 

案業已到建一個階段，非爲確實定居發生特別問題的 

難民覓致解決辦法不可。

五二.心理健康顧問於答覆聯合王國代表所提詢 

間時說特殊情形難民患白痰症的比例的確很高。這ÉË 

難民可以特別照顧予以幫助，但若患病期間過長則難 

望生效。將這些難民安置在戶內工場工作，在大多數 

情形下對於他們的復原很有益。

五三.義大利代表向委員會保證義大利政府對於 

心理健康顏問所從事的工作將繼續予以合作。但是， 

義大利政府認爲照顧特殊情形難民之費用應該由國際 

負擔。

五四.執行委員會備悉協助特殊情形難民所獲的 

進展，並對心理健康顧問在所春譲文件內提出的建譲 

表示贊同。

B. 遠東業務

五五.委員會赛譲高級專員就業務的主要發展及 

未來計劃所提出的報告書 (A /A C .96/ I I 7)。高級專員 

代表在提出報告書時指出香港政府對尙未取得最後目

的地國家簽譜的難民進入香港給予使利，此種態度甚 

有幫助。

五六 . 委員會對遠東業務所獲進展表示滿意，並 

予備案。委員會認爲此項業務應繼續得到最優先的考

慮。

五七.委員會對各國代表感謝香港聯合王國當局 

所進行工作的意思，表示贊同。

C . 難民專员辦事處一九六一年經常方案 

新方案及訂正方章

五八 . 委員會審譲文件A / A C .9 6 /120 and Add. I。

高級專員於該文件中向委員會提出一九六一年度難民 

專員辦事處經常方案內之新方案及ST正方案，呈請核 

准。

五九.加拿大代表詢間捐助四萬美元作爲在澳大 

利亜設置牧容站費用的V A R /2/ 6 i / A U L 方案是否會 

使難民移入該國的人數增加。他復問此一方案是否應 

較其他國家的方案得到更優先的考慮。美國代表詢間 

此一方案應否由政府間歐洲移民委員會負責辦理。

六0 . 高級專員解釋說這個方案的用意係爲協助 

在正常政府計劃或傷殘難民特別ÎI•劃之下沒有資格移 

往澳大利亜的難民。這一類的難民在歐洲居住時多無 

從漠得個別保證人。依這一方案所敦置的牧容站將對 

難民供給臨時瞎宿與便利，因此難民不必有確定的個 

別保證人亦可移往澳洲。

六一.澳大利亜代表說换大利亜政府對難民及其 

他移民的却步食宿間題提供不少的協助。在聯邦政府 

管制下約有可收容三萬五千人的三十五個，民站，便 

利移民就業並協助他們渡過自到達之日起至他們能找 

到私人住所爲止的一個階段。不過,政府無法對所有 

移民供絵這些便利。有的時候那些願意供給全部費用 

發起移民澳洲的私人或組織，對於覓得所需住所設備 

不無困難。現在所考慮的建議卽係爲了解除這種困難 

情形。所提譲的方案毫無疑問將增加移民前往澳大利 

亜的人數。

六 二 . 加拿大代表要求今後所有同樣性質的方案 

應依當時的特殊情勢加以考慮。

六三 . 關於文件 A / A C .96/ 120/A dd. I 所載義大

利的國別結束方案，義大利代表稱該國政府贊同此項 

方案，而且不久以後可望對該國擔貴的經費作一具體 

決定。



六四.高級專員代表在提出法律協助方案時促請 

注意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所提出的節略（A / A C .96/  

1 2 3 ) ,其中說明需要給予難民法律協助並舉出所獲效 

果的例證<^他說高級專員對各志願機關所絵予難民的 

社會法律協助願加以讚揚。

六 五 . 委員會聽悉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代表的陳述 

稱，該國的法律協助對於難民同化頗有幫助，而且德 

國政府歡迎在該國繼續進行法律協助方案。

六六 . 執行委員會將文件 A / A C .96/ I M 及其補 

遺備案。委員會對補遣第三段至第七段所列載的義大 

利國別結束方案大致均表贊同，並對文件第七段至第 

三十四段以及其補遺第八段至第十五段所提出特定方 

案予以核准。

難民專員辦事處一 ;^六一年經，方案的優先次序

六 七 . 委員會並赛議文件 A / A C .96/ M 9 所提出 

的優先次序間題，其中遵照委員會第四届會所通過的 

同樣原則。

六八.執行委員會授樓高級專員於經費有着落時 

進行總目標達六百萬美元的方案。委員會復議定對於 

一九六■一年度全部六百萬美元方案適用委員會第四届 

會報告書第一二二段 (二 ) 內所採用的優先次序。高級 

專員應負責確保凡具有高度優先地位之一切方案確有 

經費辦理，然後始進行優先次序較緩的方案。凡收到 

特別指定用途之捐款的各項方案仍照往年舊例立卽付 

諸實施。

D . 若千歐洲國家内未定居難民之位座問避

六■九 . 委員會審譲 Mr. Jens L. Seip向高級專員

提出關於奥地利、法蘭西、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希»  

及義大利等國不住營難民住屋間題報告書以及高級專 

員所提之說明節略 ( A /A C .96 /128)。

七0 . Mr. Seip解釋說他建譲對難民給卞協助， 

俾可獲得長期低利房屋貸敦。他指出在關係國家內甚 

至社會平民住宅(卽有補助的廉償住宅)亦爲許多難民 

所無力支付，而且由保證金協助不足以解決這個間題， 

因爲償付短期貸款的負擔對難民實過於沉重。因此需 

要採取特別措施俾難民能够付出所需的定金。.他建議 

爲供給所需定金設置一項或數項基金，以便貸給款項 

使難民能够購置住屋。此項貸敦的期服當較保證基金 

所能供絵者爲長，且其利率也常較低。

七一 . 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法蘭西，間題最爲 

嚴董。在希»及義大利兩國則此間題或可在難民專員 

嫌事處經常方案範圍內予以解決。

七二.高級專員指出一般說來僅有傷殘難民才能 

從難民專員辦事處得到住屋方案的惠益。縱使未定居 

的難民能參加居留國最優惠的社會平民住宅計劃，但 

由於難民牧入有限，仍有很多難民無法獲得住屋。他 

認爲關於這方面辦事處匪宜對關係政府提供它們所盼 

望的技術協助，或協助那些政府供給此項可以便利難 

民獲得房屋貸款的保證金。

七三.討論時若干代表摘要報告各該國內爲難民 

住屋事所設辦法。從各該陳述中顧然可知就取得廉償 

住宅来說原則上難民大致與其本國人民處於平等地 

位。不過，難民處境較爲不利，因爲除其他原因，他們 

有時不能符合取得社會平民往宅的法律條件，同時也 

多無法從家人或親屬獲得資助來緣付房屋所需要的首 

次定金。

七四 . 法蘭西代表說在法國，難民可依本國國民 

同樣條件取得房舍補助金。不過，這種房舍補助金僅 

發給獲得具有相當標準的現代住宅的家庭。居住在不 

够標準住宅的難民因此不能支領房舍補助金，同時缺 

乏第一筆資金去取得適當住所。因此，問題係在供給 

難民充足的款項用作定金以購置或租賃新的房舍。爲 

應付難民所遇到的道種特殊困難起見，法蘭西代表國 

提議設置一項貸敦基金，其款項由法國政府與難民專 

員辦事處各捐助一半。此項基金可依週轉貸敦基金辦 

法設置之。

七五.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代表指出在德國無家可 

歸的外國人與本國人民享有取得，舍的同等法律權 

利。德國大部分有補助的，舍都係分配絵因戦爭損害 

雨喪失其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境內，屋的人，但無家 

可歸的外國人都不符合這種條件。德國代表敍述該國 

政府參加辦理供應難民房舍一事的情形，並稱他希望 

到了d 九六三年年中時德國境內在難民專員辦事處方 

案下有資格獲得協助的難民的房屋問題將得到解決。 

他對於由高級專員辦事處與德國主管當局就外國難民 

取得社會卒民住宅給予優先考慮一事舉行討論的提 

譲 ，表示歡迎。

七 六 . 義大利代表指出董新定居是義大利未定居 

難民問題的主要解決辦法，而對於難民願永久居留義 

大利者，則供給職業爲最董要先決條件。



七七.奥地利代表報告奥國情形時說每一國家的 

住宅標準各不相同。例如在奥地利，難民的情形應與 

奥地利一般人民的標準來比較。奥地利也和其他國家 

一樣，難民的主要困難就是如何獲得所需敦項纖付房 

屋所需的定金。他說道一問題應與高級專員辦事處繼 

績商討。

七八.敎廷代表力稱激廷對於社會狀況包括住屋 

在內極爲重視。他認爲無從適用一項一成不變的規定， 

對於毎一關係國家應分別商訂適當的辦法。

七九.挪威代表說明挪威爲協助難民獲得住屋所 

設特別週轉基金的運用情形。他贊成在奥地利、法蘭 

西及德意志設置此種货款基金的建議應進一步加以審 

譲。

八0 . 有幾位其他代表表示他們的政府對於難民 

住屋間題甚爲關切。他 們 同 意 難 民 應 與 國 民 樣 ，得 

到同等的使利，同時從心理的觀點來說最好給予難民 

貸款而不發給補助金。

A — .聯合王國代表說這一類的經費實應由牧容 

國政府負擔。

八二 . Mr. Srip說他十分了解各國政府對於獲得 

住屋間題如將難民置於較本國人民更有利的地位，可 

能遇到困難。他希望設置貸敦基金在財務上協助難民 

依市面最有利條件獲得住屋的意思，可爲這個間題提 

供一項解決辦法。

八三.執行委員會將難民住屋間題報告書予以備 

案，並贊同由高級專員繼續研究這一間題，於下次届 

會向委員會提出其他建譲。

E . 難民專員辦事處一九六二年經常方，之分配

八四.委員會審議高級專員所提出總額達五百萬 

美元之一九六二年度分配方案(A / A C .96 / i24) , 其中 

包括物質按助四百三十萬美元，法律協助十二萬美元， 

行政費用五十八萬美元。高級專員代表在提出本項目 

時指出此項分配係根據一九六二年度方案有理由可望 

收到的經費數額而定。所提議的方案大致集中於協助 

傷殘的"老年"難民；其中並有少數款項用於協助新到 

難民董新定居。他促請委員會注意贊助捐敦這一董要 

的間題。

八五.荷蘭代表在討論一九六二年擬譲方案所根 

據的長期考慮時 ,對於文件第五段(b)內所稱安置現仍 

留歐洲的"老年"難民所需經費在兩三年內可以結束一

事的可能性，表录懷疑。她强調說雖然對於住營難民 

給予優先考慮，但大會決議案一 一 六六 (十二)規定不 

應忽視"繼續爲營外難民之問題覓致解決之需要"。

A 六 . 高級專員代表說關於道一點，依照執行委 

員會第三届會所作決定，在不住營的未定居難民之中， 

應對傷殘難民絵予優先考慮。高級專員代表於答覆其 

他間題時稱大部分尙未定居的傷殘難民已予登記，因 

爲解決他們問題的具體辦法業已在望。若干代表團 

於繼續討論時表示認爲辦理一切未定居難民的登記必 

甚有益，因爲由此項登記可以窺見這個問題的全部情 

形。

八七 . 委員會旋審譲贊助捐款的間題。有些代表 

對於過去難民居留各國內所捐贊助捐敦百分數的多寡 

是杏係實際依各該國家國民平均所得而定，表示懷疑。 

奥地利代表力言關於贊助捐敦一事，百分比恐不可靠； 

關於這類性質的間題，以全部支出來說常常比較切合 

實際。他促請注意文件 A / A C .96/ M O 曾稱贊助捐敦 

內並未計入難於估計或無法估計的若干項費用，他鄭 

重指出在奥地利地方當局已因公共協助救濟金等費用 

支出很大的數目。奥地利代表說就他本國言，贊助捐 

款係出自地方當局而非出自聯邦政府。

八八.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代表說由於許多毫無財 

産的本國難民新近不斷湧入德國，德國當局已負起沉 

董的負擔。因此聯邦政府對外國難民無從多加照顧， 

惟有理由希望在一九六三年時德國的絕大多敷外國難 

民均可同化。他又說聯邦政府將考慮增加其對高級專 

員一九六二年度業務預算的捐敦。

八九 . . 法蘭西代表通知委員會稱文件第二十"t；段 

所稱該國各方面捐助之贊肋捐款卽將緣送。

九0 . 高級專員代表於答覆荷蘭代表關於所擬定 

各國分配内某些項自的經費問題時，解釋說對於業務 

費用與行政費用的直別現正加以研究，一俟研究完竣 

後，方案內各款可能有 .所調整。

九一 . 關於法律協助方案，比利時代表表示最好 

以短斯貸敦協助難民。高級專員代表指出因蕭訟所需 

法律協助而引起之開銷，難民均須責責歸遺。

九二.高級專員代表在答覆詢間時證實報告書第 

十二段所載百分數係各國常年方案的可能平均數。

九三 . 在討論時，委員會獲悉希纖代表及高級專 

員辦事處就在希雕實施難民專員辦事處經常方案 (A /  

A C .96/ 124/Add. I )交換意見的情形。



九四 . 關於這方面，希纖代表稱希纖政府及難民 

專員舞事處並就文件 A / A C .96 / i2 *̂第十六段所稱與 

在希凰實施難民專員辦事處方案有關之其他a 要間題 

舉行商討。這些間題雖然甸未解決，但他表示希纖代 

表團深信它們都可能在最近獲得解決辦法，不但與執 

行委員會的一般政策符合，而且與高級專員辦事處的 

財務條例及有關希雖規章一致，因而便利綺訂關於實 

施一九六一年方案之協定。

九五.若干代表就一九六二年擬在希纖進行的方 

案爲數甚藍有所討論，高級專員代表提出答«說此項 

分配係希腹境內國別結束計劃的一部分，委員會於前 

一次屆會時曾在原則上予以核准。數額達一百四十萬 

美元的若干方案將於委員會下次届會時提請核准。

九六 . 委員會同意從各方捐助五百萬美元;^總目 

標，其中包括物質協助四百三十萬美元，法律協助十 

二萬美元，行政費用五十八萬美元。委員會並贊同文 

件第五段至第七段內所載之一般考慮。至於居留國 

內的贊助捐款問題，委員會建譲高級專員遵照下列規 

定：

(a) 對於增加居留國經濟能力或減少居留國財務 

責任的方案，所有直接贊助捐款，在輕濟力量强大的 

國家不得少於方案全部費用百分之七十五，在捐助力 

量薄弱的國家至少應捐助百分之二十五。任何地方捐 

款如非纖付專賊而係爲個別解決辦法 .之實施者，仍視 

爲對方案全部費用之直接捐敦；

(b) 對於僅爲向難民提供服務而不增加居留國經 

濟能力或減少其財務責任之方案(例如諮詢事孩或輔 

助金 )可以減低贊助捐款。在捐敦能力最低國家或此 

項方案係由難民專員辦事處進行者，高級專員得免除 

此項贊助捐款。

九七 . 委員會贊成文件A / A C .96/ i 2 4第一一四 

段所列之一九六二年度各國分配辦法並核准文件第十 

八段至第四十段所載之各國方案。

九八 .委員會尉文件 A / A C .96 /124/Add. I 第二

段內所引面中希 t t 政府關於解決難民專員辦事處在希 

» 方案下建造房舍的所有權及租賃問題獲得進展之情 

報，以及該文件第三段所報告希服政府與高級專員就 

安置協助問題所達成辦法，表示滿意。因此委員會授 

權高級專員：

(a) 着手進行委員會所批准一九六一年希纖方

案；

(b) 與希職政府諮商設計總數達一百四十萬美元 

之一九六二年希纖物質援助方案，其方針與一九六一 

年同，但對安置協助特加注意。

九九.委員會並批准第四十一段內所擬定分配各 

國之法律協助以及第四十二段內所載之高級專員提

議。

一0 0 . 委員會對於擬定撥敦五十八萬美元作爲 

聯合國行政費用預算補助金以及文件第四十六段所提 

建議表示贊成。

第塵都

重新定居及輸送難民經費問题

重新定居

一0 — . 委員會審議關於一九六0 年難民董新定 

居，及未來趨勢之報告書(A / A C .96 /125 and Add. I )。

" - 0 二.高級專員代表在提出報告書時說獲准進 

入董新定居國家之傷殘難民數目大有墙加。他略述移 

民國家現所實施的主要H•劃，希望仍舊保持便利所有 

各類難民移入的開明精神，以使徹底解決傷殘難民間 

題使之不致再度發生。

一0 三 .政府間歐洲移民委員會主任Mr. Marcus 

D aly對高級專員的意見表示贊成，認爲應極力設法解 

決"老年"難民問題。他指出如欲不發生新間題，就必 

須確保爲新到難民獲得解決辦法。Mr. D aly復請注意 

移民方面的新發展，例如有相當數目的歐洲移民現 

已返回歐洲，並保證該組織與高級專員辦事處繼績合 

作。

一0 四.聯合王國代表指出有若干難民依特定方 

案獲准進入聯合王國，並促請委員會注意目前正有大 

批人民從國協其他各地與其他國家湧入該國。這種情 

形爲將來難民入境造成了若千問題。

一0 五 . 執行委員會欣悉難民 f i 新定居所獲進 

展 , 並認可文件第四十六段所載之建議。

输送難民經賢問題

一0 六 .委員會接獲關於輸送難民問題之文件 

A / A C .96/ I 26。高級專員代表促請委員會注意歐移委 

會與難民專員辦事處由於有 i p a 厳規程及規定該兩機 

關工作之各項決議案在重新安頓難民方面職責的劃 

分。



一o 七.加拿大代表說此一項目曾經加拿大代表 

團提譲列入執行委員會第三屆會譲程。當時歐移委會 

正感經費缺乏，而難民專員辦事處方面因爲世界難民 

年的關係捐款可望滑加。此項提案的主要目的係在確 

保獲得簽證的難民不會因爲輸送費用缺乏而致無從重 

新定居。

一0 八.加拿大代表團並沒有意思使難民專員辦 

事處與歐移委會的工作發生重疊。加拿大代表團願向 

委員會提出下列結論：

( a ) 依難民專員辦事處規程，供給輸送難民之經 

費一事是合法的,此由委員會所據有文件第七段及第 

三十二段可以證明；

( b ) 大會決譲案一一六六(十二)所設置之緊急基， 

金如遇緊急情形至少可在執行委員會批准下動用一部 

分作爲輸送難民之經費；

( c ) 如遇難民持有簽證但因缺乏經費無法移動 

時，難民專員辦事處應依委員會案前文件第三十A 段 

採取必要之行動；

( d ) 此種情況應按斯由執行委員會加以檢討。

一0 九 . 最後，加拿大代表稱遇有高級專員認爲 

對輸送難民所需費用理當提出特別捐助之情況發生 

時，執行委員會如認爲依照當時情形確有理由，應可 

核准此項行動。

一0 . 委員會認爲目前難民專員辦事處與歐.移 

委會間之職責劃分應予保持，輸送經費間題仍應由’歐 

移委會負責。關於依大會決議案一六六 (十二)規定 

設置之緊急基金所累積敦項，經指出必須作爲對難民 

其他方式協助之用。

 . 另一方面如遇緊急情形，高級專員顯然

將採取文件第三十八段所說明之行動，而且難民專員 

辦事處將繼續對歐移委會可能提出的關於捐助輸送經 

費之観請，絵予贊助。

一一二.主席說加拿大代表團的結論大致與高級 

專員所提文件的意見一致，但關於依大會決議案--一 

六六(十二）規定設置之緊急基金一部分的使用則不 

，然，此項基金並不包括指定作爲輸送經費之捐敦。

一一三.高級專員代表於答覆澳大利亜代表之詢 

間時證實，凡指定作爲輸送難民之用的捐款將依照捐 

助人之廳望辦理。

一一四 . 委員會將高級專員提出之文件予以 ^  

案，並認可該文件第三十七及三十八兩段之結論。 é

員會並悉加拿大代表團所提出之各項結論，但討諭時 

各方所發表意見，應予計及。

第柴 

世界難民年

一一五.委員會審譲高級專員所提關於世界難民 

年之節略( A / A C .96/ I 2 0 。高級專員代表在提出此項 

文件時說豐於世界難民年之列入委員會譲程這可能是 

最後一次，而且仍有大批難民需要接助，各委員國或 

者宜決定採取適當行動，使全球對於難民年所引起的 

興趣得以照舊維持並再加激勵。

一一六.高級專員代表對於各國際及國內志願機 

關對許多世界難民年委員會的成就所提出的輝煌貢 

獻，特加讚揚，並促請各國政府繼續對這些機關的董 

大工作厳量予以鼓勵和支持。

~ 七.各代表在就世界難民年舉行討論時强調 

亚須保持對難民間題所引起的此種全球性的人道關 

切。辯論時激會國際間題委員會代表曾發表陳述，其 

大要載於第四十四次會譲簡要紀錄中。

一一■八 . 荷蘭代表提譲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Fri

dtjof Nansen百年誕辰應由高級專員予以適當宣揚。委 

員會對荷蘭代表提出此項提案表示感謝，並一致通過 

請高級專員與各國政 ;t 接洽，並與挪威難民委員會密 

切合作，對各政府及志願機關有關紀念可能提出之各 

種計劃，及早給予切實協助與指導。

一一'九.委員會對於全世界參加世界難民年運動 

之人民、政府、組織與個人一致表示讚揚。委員會希望 

繼續一切努力，使所有參與世界難民年運動者的興趣 

得以保持，以使難民年運動對難民間題之解決可繼續 

發生有利影響。

第掘愈 

財務問題

對難民專员辦事處之稍款

一二0 . 委員會面前據有文件A / A C .96/ II5 , 說 

明一九六0 年度以及一九六一年頭兩月各方向難民專 

員辦事處之捐款情形。

一二一 . 高級專員代表指出一九六0 年捐敦總額 

幾建一千六百萬美元（此數內包括尙未緣付之若干認 

捐 )係所有各年中最高紀鋒，大部分由於1ft界難民年的



關係。一九六o 會計年度的主要特徵爲難民專員辦事 

處所經辦方案更形繁複，且支持這些方案的國家日益 

增加。

一二二. 道兩種趨勢在一九六一年初期仍在繼 

續 ，從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所捐助幾達四百萬美 

元對各種方案 (經常方案與其他方案兩方面）的分配情 

形可以表現。 自是日起業已牧到認捐或應允之另外捐 

敦約計一百萬美元。在此數額內，撥歸難民專員辦事 

處一九六一年經常方案者約爲十三萬五千美元，用作 

協助摩浴哥及突尼西亜境內阿爾及利亜難民方案者幾 

近四十萬美元。另有十三萬三千美元依大會決譲案一 

一六七 (十二）之規定撥交難民專員醉事處作爲協助香 

港中國難民之用。又有二十二萬美元依大會決譲案一 

三八八C十四）規定救助奥地利、印度、尼泊爾、巴甚斯 

坦及越南之難民。

一二三. 高級專員代表並促請注意對於難民專員 

辦事處一九六一年度經常方案所定六百萬美元之目 

標，至四月底宣佈認捐者已有三百萬美元。爲協助摩 

洛哥及突尼西亜境內阿爾及利亜難民仍需一百二十萬 

美元。

一二四. 他並說及難民喜員辦事處繼續努力向各 

國政府以及非政府組厳募捐。各非政府組織通常僅捐 

助高級專員所提各該組厳願意絵予財政協助之" 自助" 

方案。至於照顧與維持費用通常紙能從各國政府方面 

獲得捐助。

一二五 . 聯合王國代表說雖然有許多國家首次向 

難民專員辦事處捐款，但是難民專員辨事處似乎難於 

達到它的經費目標。因之，她覺得在擬訂新計劃時似 

宜對難民專員辦事處經常方案的需要予以計及。

一二六. 高級專員代表於答覆美國代表團時證實 

美國方面的款項是一種法定的認捐，但其實際付敦數 

額仍視其他政府所提比照的捐款是杏充分而定。

一二七. 執行委員會備悉難民專員辦事處向政府 

及非政府兩方面募集經費的努力，建譲高級專員廣續 

努力爲其職權範圍內難民的福利壽募經費。

一九六0 年自願桶款臨時財務叙告及其他財務事項

二八 . 高級專員代表指出臨時財務報告（A /  

A C .96/I 14) 內列入.文件 A / A C .96/IN F .2 所稱之賠償 

基金五 ,三八二 , o 九五美元。此筆數額係德意志聯邦 

共和國政麻應緣敦額之第一批半數。第二批應交之半 

數業於一九六一年撥付。高級專員代表促請注意大會

決藥案一一六六 (十二 )所設置之緊急基金。一九六0  

年基金累積數額已自一五五 , 0 0 0 美元增至三0 0 , 

0 0 0 美元以上，現在考慮該基金達到依決譲案一一 

六六〔十二）所定五0 0 , 0 0 0 美元之最高限額時應 

作何項用途。

一二九 . 委員會於審議面前所持有文件後，將一 

九六0 年自願捐款臨時財務報告予以傭案。

一三0 . 委員會並審議論及技術性質財務事項之 

文件 A / A C .96/I  18。執行委員會於胎聽高級專員代表 

所作説明後 ,認可高級專員在該文件内所作之建議,並 

授權高級專員依此採取必要之行動。

其他難民問題

一三一. 委員會依照高級專員所作一般初步說明 

(載入本報告書附件査）對其所提出之文件A / A C .96/  

12 2加以審譲。

一三二 . 高級專員於提出本項目時發表陳述(載 

入 本 報 告 書 附 件 ，其中就聯合國大會通過囑其居間 

幹旋的各項決議案D的背景有所討論，並促請委員會注 

意所引起工作的若干牽涉及其♦ 命探取的行動。

一三三 . 中國代表向委員會纏述中國難民情形。 

他對香港政府當局協助爲數甚多之難民表示讚揚，並 

希望對他們將有其他接助。他特別提到能否設置一項 

週轉基金，以便發放小額貸敦協助難民自立。

一三四 . 他董申他前次所請協助東南亜其他國家 

內中國難民一案，這些難民在能够在其居留國同化前 

處境仍將至爲困難。他說爲了道個目的須有一項通盤 

的國際方案。

一三五 . 他並促請委員會注意一九六一年初國際 

世界難民年委員會第二次會譲所薄過的各項建譲案。 

這些建議案中有兩項係關於將香港中國難民及尼泊爾 

與印度境內西藏難民劃入難民專員辦事處管轄範圍。 

第三項建議案的目的是調查航甸、印度、印度尼西亜、 

察國、澳門、尼泊爾、巴基斯坦、泰國及越甫等地中國難 

民的情形。

三六.他說中國政府認爲宜授權高級專員捜集 

關於這些難民間題的必要情報，並將其遞送委員會。

。决議案一一六七(十二)、决議案一三八八(十四)及決議 

案一西九九(十五)。



- ^ ^ 七 . 希職代表說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以後 

到建該國的難民不屬於難民專貴辦事處在希纖舉辦之 

國別結束方案範圍內，他希望將来也能對這些難民給 

予若干物質援助。

一三八 . 關於香港中國難民間題所發表陳述，聯 

合王國代表特向委員會槪括說明香港政府協助中國難 

民在香港安置所採措施。她說難民所受待遇與殖民地 

其他居民相同，他們有闻樣的權利與義務。香港政府 

對於國際方面所捐援助款項甚爲感激。不過，如在香 

港辦理一項計劃，其實施之結果將使其他方面對於香 

港政麻的載責越姐代鹿，該政府恐礙難同意。她並强 

調香港的難民間題唯有使難民與當地打成一片的辦法 

可以解決，決非臨時救濟所能爲力。香港政府對於處 

理這些難民間題經驗豊富，現將繼續採取一切可能措

. 施以減輕他們的困難。

一三九 . 加拿大代表說執行委員會是依經濟® 社 

會理事會決議案六七二  (二十五)並遵照大會決議案一 

一六六( 十二 )的規定而設立的，該兩項決譲案僅討論 

其菅轄範圍以內的難民。因此他不知道執行委員會對 

於不屬於該兩決議案範圍內的難民是否有權提出政策 

上的建譲。

一四Ô . 至於動用大會決議案一一六六(十二  )所 

設置的緊急基金一事，他了解高級專員本人道立場對 

其菅轄範圍所作的廣義解釋，並且他知道接助如要得 

力必須迅速辦理。不過，他認爲決譲案一一六六(十二） 

第七段雖然授權難民專員嫌事處依執行委員會之一般 

指示使用緊急基金，但此項基金僅可用以協助難民專 

員辦事處管轄範圍內乏難民。

一四一 . 若干代表與於高級專員在他的陳述中就 

其他難民間題所提建議表示贊成，但其程度不一。他 

們認爲對於 "老年"難民間題應繼續儘力設法獲致解 

決，而且辦事處也應繼續對其基本任務卽難民的國際 

保護與促進永久解決辦法予以最大的注意，同時充分 

顧及傷殘難民的需要。

- 四二 .但是他覺得高級專員辦事處同時對於 

應付文件A / A C .96/ I 2 2內所載的新灘民情勢也應有 

所準備。璧於歐洲在輕濟方面以不斷迅速進展，似可 

以較多的資源充作解決其他地區的難民間題。他們並 

認爲這些間題的性質與"老年"難民間題的性質頗爲不 

同，且在若干情形下所需國際方面的直接費用也許較 

少。難民專員辦事處依囑其居間協助的各決譲案的規

定 ，可對各國政府與其他機購處理這些間題的工作給 

予鼓勵或從事協調。

一四三 . 中國代表表示他對高級專員所纏述的槪 

念完全贊成，他告訳委員會說他原擬提出一項決譲案 

表示中國政府的意見。但以時間不許可，他決定不再 

提出此決譲案。主席對中國代表的態度表示感謝，他 

說載有中國政府意見的該項決譲草案將分發各代表團 

參考。

一四四 . 有些代表對於高級專員響應束補寨政府 

請求協助該國境內難民所採措施表斤感謝。他們認爲 

各項規定專員應居間幹旋的決譲案反映大會的意思， 

卽高級專員辦事處應當隨時都有準備應付請其協助及 

提供意見的任何類似請求。

一四五 . 又有人發表意見說對於動用緊急基金一 

事應具備若 '干彈性，以便幫助高級專員應付新問題。

一四六. 另外一座代表指出假若要專員居間翁旋 

的決議案的解釋過於廣泛，就可能更易嚷成新的難民 

情勢，以爲可望得到國際援助。這些代表並深恐有過 

分支用高級專員所有經費的情形。

一四七 . 有些代表認爲高級專員促請注意的間題 

對其未來的工作具有最基本的董要性，所以他們的政 

府須對該間題的各方面作最審愼的者慮。關於這一 

點，大家認爲高級專員應提出較爲詳盡的情報以憑審

議。

一0 八.美國代表說美國代表團認爲高級專員的 

任務有三，其重要性相同。這些任務就是：（一)繼續 

國際保護工作；（二)繼續對其管轄範圍內難民給予必 

要支持，特別注重完成主要協助方案；〔三)依照囑其 

居間幹旋的各項決議案的規定處理新的間題。

一四九 . 關於最後一項工作，他說美國代表團認 

爲高級專員辦事處應責起居間接洽的職責，於新緊急 

情勢發生時募集所需國際基金以資應付。他認爲靈於 

難民間題與人道有開，在合理的情形下，似可運用緊 

急基金，以使有時間能獲得充分捐敦。

一五0 . 在封諭期間，委員會聽取束捕寨觀察員 

的陳述。他槪括報告從越南共和國以及最近從察國湧 

入束捕寨的難民所引起的問題。

一五一. 束浦寨自一九五六年以來一秉人道精神 

接待難民入境並給予照顧撫養。該國因爲無法再負起 

此項財政貝擔 ,所以曾向高級專員辦事處請求援助,當 

經照辦。柬補寨政府亟願從難民專員辦事處得到國際



社會的接助。束補寨政府並擬於外國難民能返回其本 

國時就遣返柬浦寨境內難民事經由難民專員辦事處請 

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居間進行。

附件蜜

高级專員向執行委員會第五屈令之相步報告

一五二 葡萄牙觀察員就澳門中國難民狀況發表

陳述。他說自一九三七年以來獲准入境者 If•達八萬 

人。再者，葡萄牙政府支付大量經費以確保這些難民 

的養護工作，其中一大部分都係老弱疾病難民。葡萄 

牙觀察員希望難民專員辦事處將協助葡國政府解決這 

個問題。

一五三 . 姜員會並聽取難民工作志願機關常務會 

議代表以及國際天主敎慈善事業會譲代表的陳述。各 

該陳述摘要分別見第四十八次及第四十、三次會議紀 

錄。

一五四 . 高級專員與於委員會各委員就實施居間 

協助各決議案所作指示表示感謝。這個間題的療結所 

在就是他要知道國際社會與各國政府對於這座決譲案 

中所指難民願給予何種程度的接助。他將来被請處理 

那些難民的問題時，當隨時有機會對這方面獲得更爲 

明確的資料。他將記住若干代表的建譲，在他以後提 

交委員會報告書中就辦事處在這方面所進行工作的發 

展情形提供資料。

一五五 . 最後，他請委員會委員於適當的時候將 

它們對於協助束補寨政府解決難民間題所能採取的步 

驟告知。

第拾鄧 

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 

未來工作之安排

一五六 . 委員會首先審譲高級專員就執行委員會 

未來工作安排一事所提之工作文件（H C R /E C .(V )/  

CRD. I )。高級專員在該文件內建譲有關專員辦事處董 

要政策問題於毎年春季舉行之主要届會中加以審議。 

若干代表贊成此項建議。但有些代表認爲道種安排不 

應妨礙高級專員辦事處如遇必要時向秋季届會提出重 

要間題。

五七 . 執行委員會受通過文件內所載建議。

一五八 . 委員會並審議工作文件H C R /E C .(V )/  

C R D .2內所載設立壽備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委員會決 

定此項建議案可於下次屆會時再加考慮，但在此期間 

高級專員得於必要時諮商駐日內冗各常設代表團。

一 . 今天本人第一次與執行委員會聚晤，眞是感 

到儉快。本人對於委員會的威望與權力以及它對高級 

專員辦事處工作所能提供的協助是完全了解的。本人 

奉命主持的專員辦事處是一個與難民間題最有直接關 

係的各國政府在這裏所代表的國際社會的工具，如果 

沒有委員會的領導和指示 ,辦事處的確無法進行工作。 

辦事處唯有在大家意見眞正一致時才能有所作爲；而 

且僅在這種情形下，付託辦事處的工作才能忠實地反 

映出國際社會的意願，才能切實有益處、有效力和歷 

久不瑜。因此本人不插冒昧對於所要從事的工作將拙 

見所及一一報告，這項工作的艱綴是各位所深切了解 

的。

二 . 各位都知道，大會在常會時曾核淮本人前任 

Dr. Lindt關於本辦事處工作的報告。同時大會復再 

度表示，希望難民事宜高級專員於必要時對通常不屬 

於他管轄範圍的難民也給予接助。這當然決不是說要 

放棄迄今爲止高級專員任務的基本工作，但是大會的 

確是明白表示希望各國政麻對代表國際社會專門辦理 

難民間題的機構可於必要時請其提出意見與督助。因 

此大會兩度以及最近在決議案一四九九〔十五)所採之 

立場，肯定地反映大會的願望，那就是難民專員辦事 

處應該適應當前世界的情勢與發展。大會並且非正式 

地重申本人深感榮幸得以責責主持的道個專員辦事 

處，其任務不但專屬人道與社會性質，而且應當普及 

和具有根本的機動性。

三.大會希望難民專員辦事處隨着世界的充分發 

展而前進，依本人看来，這使執行委員會本次届會的 

特殊重要性益爲增加。本人不但要向委員會報告高級 

專員辦事處過去數月的工作情形 ,並樓述目前狀況,因 

爲現在大規模拨助前歐洲難民的方案已輕結束有望， 

而且我們也要設法將本辦事處將来 ;E 作應該遵循的方 

針加以驚定，同時應當計及現有各項剩餘問題的狀況， 

以及由於環境與大會最S 所表示願望似乎需要的若千 

變動。因此，本人必須再聲明：在此代表各國政府的 

發言人願在這個時候向本人提出的意見和指導，本人 

自將極爲珍視。

四 . 首先本人要換討高級專員當前的任務。本人 

相信委員會將一致同意本人的意見，認爲高級專員的



第一個任務就是儘速完成目的在解決戰後歐洲人類最 

厳董間題之一的大規摸物質棱助方案 :難民營問題，以 

不住營的未定居難民間題，他們的生活情況有時甚至 

更不安定與悲慘。當此自標業已在望的時候如果中 

途停止 ， 實在是不堪想像的事。假如這一運動中斷， 

甚或紙是緩慢下来，它就會喪失它的衝力， 而且最後 

也會影響它的成就以及經過多少努力所達到的一切成 

果。目前世界難民年已在全球各地爲難民惠益産生了 

這麼多的善意，並對難民專員辦事處工作增加强大的 

動力，如任其中斷，尤爲可惜。

五 . 因此，我們必須繼續探取行動，並迅速行動， 

以完成爲前歐洲難民所進行的工作。本人提譲依照本 

人前任的方法一 一 本人認爲這種方法業已證明成效卓 

著 —— 斷此項工作規定期限與確切範圍。本人擬在一 

九六二年春季執行委員會届會時提出一項能在一定 

期間內建成的明確具體目標。如果委員會贊同這個意 

見，本人以及所屬人員在此期間將竭力驚定仍待進行 

的工作，並擬訂一項通盤方案以資應付。不過,爲求完 

成這項業已順利蘭始而且目下卽將完成的事業起見， 

本人當然需要各國政府以及一切政麻間與志願機關的 

積極合作。它們迄今爲止在這方面已貝有重要的職 

責，而且在爲難民所從事的全部工作中估有如此顯著 

的地位。本人確信事先就可依靠它們絵予寶貴的援 

助，相信這並不是過分樂觀的話。

六 . 但是，當現有結束難民營與重新安頓尙未同 

化及不住營難民的方案行將完成的時候，我們對於本 

人可名之爲難民專員辦事處繼續不斷的任務，也切不 

可忽視。本人是指辦事處所有一切基本工作，其目的 

首先是確保難民有容身之所，然後使他們的地位儘可 

能與他們居住國國民的地位相近，，固並改善在這方 

面所獲成果，以便間題一經解決，不致遂漸再度發生， 

同時事先» 劃，俾免由於缺乏繼續不断與適當的行動， 

致使新難民的到臨會藤成一個新的問題，與我們現正 

解決的問題同等厳重。這些工作就是：國際保護；調 

查移民機會；及物質協助，包括緊急援助或爲便利傷 

殘難民同化或董新安頓的援助。

七.本人剛才所說國際保護的目的是在確保難民 

地位在所有各方面儘可能與各國國民的地位相近——  

直到他們不再是難民爲止，或者由於他們本人自願退 

回其本國，或者因爲他們業已取得他們定居國的國籍。 

這確實是一項困難而長遠的工作，需要不斷的努力， 

其政策必須目標堅定而連用靈活，以使計及所有時與

地的情況，抓住一切機會以種種方法改善難民專員辦 

事處管轄範圍內難民的地位。

八.專員辦事處的另一項繼續不斷的工作是爲所 

有由於種種開係不能或不願在第一次接待國永久定居 

的難民 ,找到最後定居國家。本人認爲各移民國家，尤 

其是海外各國近年來對難民希望移入者所絵予的新便 

利，在未來必須繼續維持，此事至關董要。如果這個 

對適於工作及不完全適於工作或不適於工作的難民予 

以移民機會的安全生路再度關閉，而難民仍如目前一 

樣地湧入，則歐洲那些以往難民營所在的困苦失望情 

況就恐怕大有可能再度遂漸出現。

九 . 爲了避免那種可怕的情事再度發生，並且爲 

了事實上或純粹公道的理由，本人認爲對於一切因環 

境或難民特殊情況關係確有需要的情形，也應當提供 

一定數量的物質協助，作爲對法律保護及重新安頓的 

捕助與激勵。所以本人覺得在某些情形下需要對重新 

安頓予以協助，尤以傷殘難民及接待國內經濟或社會 

情況有此需要時爲然。關於這種協助，本入係指目標 

及經費均屬有限的方案，且具有伸縮餘地，足以適應 

個別情形與每一國家的特殊環境。

一0 . 這些意見當然都是完全籠統性的，日後須 

作成具體與確切提案送請委員會核准。但是除非本人 

在事先確知委員會斜於本人現在所說明的"-般政策表 

示贊助，擬訂這種詳細提案就不會有什麼用處。

一一 . 當本人設法摘要厳述本辦事處的主要職務 

時，本人不能不提一提目前的三項工作。這些工作雖 

各有其特性，但我們都經常予以注意。本人首先願意 

提出的一個問題久已爲國際社會所關切，而且不久以 

後也應該可以獲得最，解決—— 那.就是仍舊留在中國 

大陸而希望移出的驗裔難民間題。他們的現況已在各 

位面前的一個文件內敍述。本辦事處在各國政府協助 

下與歐移委會密切合作，對於這些難民於去年年底突 

然壇加所引起的危機得以應付，並確保他們能迅速離 

開香港重新定居，眞是一件可以欣慰的事。不過，本 

人必須鄭董指出關於解決這個間題的因素之中—— 本 

人應提酸各位，其中有些因素係在我們權限範圍之 

外—— 目下仍使我們關切者，除業務經費尤其是運輸 

費之外，就是爲一兩千尙未獲得接待國簽證的難民取 

得簽證的問題。本人深信許多國家政府一直對協助解 

決這個間題具有熱忧，當必樂於開放國門讓這些迄今 

未有目標地的難民入境。



一二.去年年底專員辦事處曹與德意志聯邦共和 

國缔結檢定一件其中規定對因爲國籍的關係遺受國社 

黨政權迫害的難民設置一項賠償基金。本辦事處承 

擔菅理此項基金之責，自前這就是辦事處重要工作之 

一，不過由於全部問題必須在一定期限內加以解決， 

所以時期不長。

一三 . 除這些一向主要屬於歐洲的間題外，不久 

以前發生另外一個問題，難民專員辦事處現正遵照大 

會的明白建議全力加以注意：那就是摩洛哥及突尼西 

亜境內的阿爾及利亜難民問題。我們希望這個間題會 

由目前進行的談判得到早à 解決。不論情形如何，關 

於這個問題難民專員辦事處所責的人道工作必須同時 

毫不遲疑地繼續進行 ,以至完成爲止,此種工作迄今係 

與紅十字會聯盟密切合作辦理。因此我們將繼續協助 

關係政府養護這些難民並供應所有根本需要。許多政 

府、紅十字會、紅新月會及志願機關的條慨捐輸連同世 

界難民年的牧獲，到目前爲止使難民專員辦事處得以 

無藤它的職責。但是這項工作的經費現正進入危急階 

段，因此本人不得不在這次届會再度顏請各國政府條 

慨捐輸，以額外款項協助本人履行大會所交的任務。

一四.這大致就是本人認爲應請難民專員辦事處 

立卽從事或在最近的將來進行的現有的和具體的工 

作。顧然，這些工作如果沒有國際社會和各有關政府 

的合作，就無從有效進行。尤爲重要的一點是如果沒 

有居留國的自發和繼續合作，就不能從事任何有意義 

的工作。違是一個顧明的事實，必須再加說明，而接 

待難民的國家應負的主要職責也從這一事實而生。那 

些第一庇護國家因爲出於仁愛之心或僅因地理位置的 

關保不得不負起重擔，但是經驗與常識告新我們，如 

果國際社會本身不表示關切，遇必要時也不表示願負 

起一部分責任，我們也斷不能漫無限制不斷银請那些 

國家的合作與犧牲精神，因爲它們常有許多別的緊急 

工作要做，特別是對它們本國國民所要辦的工作。至 

於對某一國所特有的難民問題國際社會擬肩負那一部 

分責任，則自然應由國際社會本身m 情況加以決定。 

但是無論如何，本人認爲最主要的就是保持此種國際 

團結的精神。這種對難民所繼續表現的精#至今已有 

許多年，在世界難民年期間已到達驚人的高事。因爲 

這一點對難民專員辦事處工作的完成街關董要，本人 

認爲本辦事處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保持這種國際圃結 

的精神，難民所有各方面的前途事實上都有賴於此。 

不論是關於他們的法律地位或與他們在任一國家的重 

新定居絵予便利，如果國際社會對難民一壽莫展的困

苦境況不再表示熱心，此事就不可能得到極久的進展， 

同時在這些方面至今所得的一切進展也可能實際上再 

度喪失。因此，本人要極力强調這一點，國際社會與 

於難民問題現在所有的團結心情務必要繼續保持，以 

便確保目前解決這個間題的行動所根據的人道精神不 

致被別的比較狹險的考慮所取代，不問這些考慮是如 

何的正當。

一五 . 反過來說，經驗告新我們任何難民間題不 

論怎樣艱銀都是可以解決的，且事實上也抵不住國際 

社會與各有關政府的共同意志。難民專員辦事處旣然 

代表國際社會，似乎是居於理想地位，可以發動並完 

成所有願意協助解決此項間題的各國公私國體的協 

調行動。本人認爲難民專員辦事處由於本身任務的性 

質，也應當責責喚起或重新鼓勵此種善意並於必要時 

壊調其實際表現，以便儘可能得到最大的效力。開始 

不過三年的難民營結束方案就是一個具體的榜樣，足 

以說明國際社會於遇到像我們這樣組織所面臨的最困 

難的一個間題時，能够做到些什麼事。同時本人認爲 

道也表明難民專員辦事處爲達致所期望的積極效果所 

應當遵循的方法。

一六.這就使本人回到本人在開始發表陳述時所 

提出的問題，那就是大會希望難民專員辦事處於必要 

時協助解決前此不屬於其職權範圍以內的問題。這一 

點在實際上引起了本辦事處未來工作應遵循的整個方 

針的問題。因此，本人認爲本人画須設法向委員會說 

明可能影響難民專員辦事處本身前途的各種決定的意 

義與範圍。

一七 . 諸位知道，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及一 

九六0 年十二月五日所通過的決譲案一三八八（十四） 

及決議案一四九九(十五)都明文提到本人職權範圍以 

外的難民。此項任務，特別是其中主要部分關於難民 

的定義，是依情形所擬定的，爲了應付當時明白規定的 

一個間題，’目的在減輕因第二次世界大戦前後事件受 

害的歐洲難民的慘痛境況 ,這些難民的數目仍極衆多。 

可是，，本人已說過，當今世界不斷發生其他的問題，國 

際社會對此不能也不願置之不顧。因此，大會所要申 

明的一點顧然就是難民專員辦事處於任何政府遇到有 

關不直接屬於聯合國權限範圉之內的難民問題如切盼 

有所協助或可能需要其意見時 ,對所提出之任何請求， 

應隨時加以處理。

一八 . 在這種情形下，對於一項大會僅在原則上 

加以規定—— 似乎故意如此一 而聽由各國政府、高



級專員及事實本身視經驗去判斷個別情形的任務，似 

乎甚難在事先規定其範圍。不過從這裏可以推論一點 

的就是對於每一特別案件所作決定，以及難民專員辦 

事處可能採取的任何行動，主要將有賴於難民居住國 

政府的觀點與意願，當時的情況以及難民專員辦事處 

提供切實有益與有效協助的能力。因此，難民專員辦 

事處對於這種到目前爲止不屬於其職權範圍的行動， 

除非大會像曾經發生的各種情形一樣另有特別指示 

外，似乎必須以最大的伸縮餘地爲其主要特性。然則， 

這些決議案一三八八〔十四) 稱作"居間進行"的新工作 

的範圍內可能需要難民專員辦事處加以注意的間題， 

實際上是些计麼問題呢？

一九 . 大家都知道，在歌洲有些人由於種種事 

件—— 好像是生活於現代的索偵—— k 了廣義的難 

民，但並不屬於本人的管轄範圍。我們有理由相信難 

民專員辦事處有時可對貝責這些難民的政府從旁幫助 

並協助難民恢復正常生活。本辦事處在 .這方面，尤其 

是在移民手續方面，業已採取若千措施。至於從厳格 

意義所説的本國難民由於種種原因不能在其本國重新 

定居者，則本辦事處可能被邀參與之任何大規摸行動， 

當然應與責責本國難民及人口過剰問題.之欺洲理事會 

特派代表取得協調。該理事會 f f 道些難民較有直接關 

係，而且已爲他們發起若干行動。無論怎樣，有一點 

値得加以强調：這些密切關聯的問題，其法律性質雖 

各異，但對於關係國家及難民本身的經濟與社會生活 

仍有同樣的影響。世界難民年對於所有難民不間是否 

屬於辦事處管轄範圍均能予以特別協助，就是一個良 

好的例證，而且也有其糖極的慣値，因爲各國政府有 

時同意爲管轄範圍內的難民接受若干犧牲，這種犧牲 

要不是同時料其他難民給予同樣協助，它們當不致如 

此輕易加以同意的。

二 0 . 然而難民專員辦事處爲不屬其管轄範圍的 

難民辦理的工作將來似乎會在歐洲以外有新的發展。 

本人認爲辦事處將責起的全部重要任務當在此，而且 

這正可證明國際社會所注視的問題，在法律性質或一 

般槪念上雖與難民專員辦事處通常奉命解決的間題有 

所不同，但仍屬人類的間題，必須作爲人類問題加以 

處置。

二一 . 無論怎樣，本人認爲對於因本人提到的各 

決譲案而産生的各項新職責，我們應採的一般態度應 

當有兩重考慮：依從大會願望確保本辦事處隨時能够 

處理任何因情勢而生之新任務，並依照執行委員會指

斤規定適當辦法例如立卽提供財政協助的措施，此項 

辦法當然須與辦事處的有限資源相稱，但也須使高級 

專員能够依據所有經費應付與人命有關之緊急情勢。 

本人無須再說本人如何確信需要對本辦事處未來工作 

以及在原有經常目標以外而完全適合人道及社會責任 

的工作以一切審愼與現實態度採取行動。各方面的經 

驗業已證明難民專員辦事處的行動不但可行而且有 

益。本人將於稍後討論文件 A / A C .96/ I 2 2時談談那 

種經驗。現在本人於結束陳述時僅欲鄭董指出本人認 

爲在大會內頗爲顧明的一種趨向，就是要求本辦事處 

在工作方面應更加普及有效，重新强調所交託使命的 

純屬人道與社會性質，因此也就是允許本處不顧與國 

際社會所欲處理的新情勢並不總是相符的過分狭義的 

法律規定而另外採取行動。

二二.這大致就是本人所想到的本辦事處目前和 

未来的工作。當然，本人盼望不久能聽到委員會各委 

員的反應，並希望知道本人剛才所作分析與他們的意 

見或顧慮是否一致。本人當然完全瞭解在此所提出的 

間題可能需要仔細考慮。但是本人相信本人有責任在 

這個段向委員會提出這個大槪的情形，因爲這個工 

作就在我們的面前，同時我們必須立卽開始擬訂向委 

員會未來届會提出的計劃。

二三 . 本人認爲最後也需要鄭重指出：在這裏所 

發表的意見以及我們所得的結論，無論關於當前進行 

的方案或本辦事處未來工作所應遵循的任何新方針， 

俟將來聯合國大會衡量這些方案並決定難民專員辦事 

處工作應否繼續時，對大會工作都可大有幫助。將來 

聯合國會員國表明立場時，它們也許画盼儘可能確切 

知道在人道方面繼續難民專員辦事處的工作所要做的 

是什麼事。這種人道工作爲大會原来委託的任務，而 

且到現在爲止辦事處的工作仍舊以此爲準繩。

附件戴

高級專员關於議程頂目十四"其他難民問避" 

的隊述(於委員會第四十-b次會議發表）

主席，

一.本人認爲委員會譲程上値得特別注意的一個 

題目就是"其他難民問題"。本人向委員會提出的文件 

A /A G .96/ I 22, 所載主要是事實的資料。爲使委員會 

能够討諭"其他難民問題"，該文件將各地理區城情況 

作一般說明，對於高級專員辦事處管轄範圍以內的難 

民以及其他難民的工作加以敍述。當然，這項文件紙



是討論到現在爲止高級專員辦事處實際上奉命處理的 

那些難民。

二.這個文件並提出能否使用緊急基金救濟表面 

上看来不屬高級專員辦事處管轄範圍的難民的問題。 

本人稍後當再談這一點。

三 . 首先，本人要對這些其他難民所引起的問題， 

高級專員辦事處採取行動所有的根據以及辦事處可以 

適用的原則作較爲一般性的檢討。塵於辦事處這方面 

的工作將来可能極爲董要，本人不但要將本人對這個 

問題的看法向委員會提出，而且更加董要的，希望聽 

到對於難民間題一向特別關注的各國在座代表對此有 

些什麼意見。

四.本人在會譲開始時的初步報告中曾提出若干 

性質.極爲籠統的考慮。本人曾對所謂這個問題的哲學 

有所闇述。現在本人擬就在這個階段可能傲到的範圍 

內，把本人對這問題的觀點以具體方式提出来，並且 

對某些實際的方面或者甚至可以說平凡的方面加以討 

論。

五.假如我們回溯國際上爲難民所作努力的歷史 

經過，首先由國際聯合會主持，後来由聯合國主辦，我 

們就了解國際社會在確認及奠立若干原則的時候，一 

向都是以實用的方法於間題發生時視情形加以應付 

的。關於難民問題也和其他r i題一様，都是先有事實 

然後遂漸制定法規。

六 . 一九五0 年底通過的大會決譲案E 二八（五） 

所附的高級專員辦事處規程，訂定"難民"一詞的定義 

以及高級專員辦事處的任務規定，其中確認若千國際 

行動的原則，當時進行此種工作早已有相當歷史。但 

是高級專員辦事處規程雖以一般的和肯定的詞句規定 

法律原則，而其主要目的在爲各難民團體囊辦或繼續 

採取國際行動，那些難民當時需要此項行動似乎至爲 

迫切。此種難民如用簡單的名詞來說可以稱爲"國際 

政治難民 "—— 他們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戦及戰後歐洲 

的受難者。但是同時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早已爲之縮 

訂各種國際公約的其他難民也並沒有被遺忘。

七 . 而且，關於難民地位的一九五一年公約明白 

提到"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以前發生之事件"，至於 

"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以前發生之事件" 一語係指"歐 

洲 "發生的事件抑"歐洲或其他各地"發生的事件，則留 

待各蹄約國自行決定。本人現在不打算更詳細分析這 

項規程和一九五一年公約；這兩項文書對於國際保護 

難民的基本原則的確定，加强與獲得接受都有幫助。

八 . 同時，聯合國大會之所以於通過高級專員辦 

事處規程後僅有幾年功夫，就擴充辦事處的工作範 

圍，授權辦事處對不屬於規程範圍內的難民或其地位 

在規程內尙未決定者採取行動，也是因爲實際需要使 

然。

九.本人是說關於香港中國難民的大會決議案一 

一六七（十二）;這個決議案確認此項問題爲"國際社會 

所關心" 並授權 "聯合國，••高級專長居間盡力鼓勵洽 

商捐輸辦法。"本人也想到大會決議案一三八八(十四)， 

其中授權"高級專員爲卞在聯合國管轄範圍內之難民， 

居間轉送指定協助此種難民之捐款。"

一0 . 本人也可引證大會關於世界難民年的決譲 

案。那些決議案純粹是爲了人道理由明白擴大對難民 

所採國際行動的範圉 ,對任何組的難民都毫不限制。關 

於這一點，本人擬請執行委員會注意一九六0 年十二 

月五日關於世界難民年的決譲案一五0 二 ( 十五），那 

是大會於委員會第四届會結束以後所通過的。

一一 . 大會關於高級專員報告書的決議案一四九 

九 ( 十五 ) ，也是於一九六Ô 年十二月五日第十五屆會 

時通過的。據本人看来，該決議案把根據以前各決議 

案所用 "居間進行 "一詞所可能採取的行動更爲擴大 

了。本人要特別提出那項決譲案的一般要旨；本人也 

可以順使說一說，該項要旨在文件A / A C .96/ i 22 第三 

十八段內已作簡單的分析。本人要請各位特別注意大 

會於備悉" ，• ，仍有甚多難民未獲安置，其問題之解決 

端賴國際社會進一步之集中努力"後，請會員國"繼續 

注意尙待解決之難民問題"，尤其是"繼續與高級專員 

键商按助不在聯合國菅轄範圍內之難民團體之辦法。" 

這些 "接助難民團體之辦法"顯然不僅是指捐助經費， 

但在決議案一一六七（十二）及決議案一三八八（十四） 

內，捐助經費如非唯一的槪念，至少爲主要的槪念。

一二 .大會近年來通過本人剛才提到的各決譲  

案，跨了希望確保繼續對高級專員職權範圍内難民絵 

予法^ 協助外，並了解那些不一定屬於規程定義內難 

民所面臨的許多不同問題 , 這些難民團體的種種需要 , 

以及使國黯行動有採取可能或至少使之可以展開的需 

要。本人認爲毫無疑問大會這樣說首先便是考慮到其 

他難民團體的財政、經濟及社會需要。不過，決議案一 

四九九〔十五)的規定表示大會希望在這方面保持一種 

較具弾性的立場。

一三.委託高級專員的居間協助任務已經得到實 

際的結果，特別是在捐助經費方面；難民專員辦事處



已爲各組難民團體，尤其是亜、歐兩洲的難民，收到相 

當數額的捐敦。本人認爲沒有必要在這裏賛述文件 

A / A C .96/ I 2 2及 A / A C .96/I  15就對難民專員辦事處

捐助情形所表明的事實與數字。關於這方面的工作可 

以明白看出有更加擴充的趨勢。在討論文件A / A C .96/  

115時已經提到，自從文件印行後，辦事處已能在經 

費方面對文件內未提到的其他新難民團體的援助方案 

予以協助。

四.大會在上述各決譲案中所委託高級專員居 

間協助的任務是國際間對於難民間題具有更大的共同 

責任感的證明。本人認爲大會的主要目的必定是爲了 

對各國提供一個途徑，使國際間爲難民從事的合作能 

够得到便利，不致因嚴格規定而受到妨礙。

一五 . 但是，對於這些擴大國際行動的機會所受 

限制的性質，也必須加以考慮。大會所用居間協助的 

概念使人首先想到擔任各國政府間中人的職務。事實 

上本人認爲依照這基新決譲案，辦事處擔任爲難民謀 

利益的機關的主要工作就是協助與促進各國政府間的 

合作，有時甚至對此予以鼓勵。

一六 . 關於這一點，本人要指出一項董要的事實， 

這個事實在"居間協助"一語中充分反映出來：那就是 

在一國境內有關難民的主要責任屬於該國政府。因 

此，就辦事處来說，難民所在國家政府的意見和態度 

勢必成爲一項決定因素，那是理所當然的。同樣，本 

人覺得高級專員於履行其居間協助任務促進各國間合 

作時，顯然必須儘量具有伸縮餘地，審愼從事。高級 

專員方面所採行動唯有在各國政麻認爲此種行動是它 

們國際關係的一種積極因素而絕不是一種障礙時，才 

有益處，而且才有可能。

一七 . 本人並要再補充一句，辦事處爲了加强它 

擔任各國政府間中人的職務，也可以居間協助促進政 

府與志願機關的接觸，甚至各志願機關本身之間的接 

觸。辦事處之所以能獲得大宗符合其居間協助任務的 

輕費捐助，就是利用這種方式。

一八 . 當然，辦事處僅爲人道與社會的目的居間 

協助 ,這是它依照辦事處規程的規定自始所辦理的事。 

大會對於"其他"難民，沒有任何規定將某一類難民與 

某一特別政治事件聯在一起，由此更顯然可見此中決 

無政治考慮。本人相信道一事實可能使高級專員辦事 

處主要屬於媒介作用的工作較爲容易，因爲它可以確 

保如有新難民問題發生時 ,一定會得到全世界的合作。

一九.本人要强調聯合國大會擴充了辦事處工作 

範圍之後，已使國際社會尤其是各國政府有一個爲新 

難民協調國際行動的非政治工具。本人認爲我們可以 

確信所有願意對督助難民的國際努力有所貢獻的政府 

將樂於知道它們可利用一個根本上非 .政治性的機關， 

這個機關在若干情形下將確保所提供協助發生最大的 

效力，且可表現它的公正無私。本人認爲這就是難民 

專員辦事處所能提供的一項主要服務，一種與此國際 

機關的本質眞正相稱的職責。

二 0 . 對於本人根據大會文件在此扼要說明的難 

民專員辦事處具有伸縮性的工作，本人不敢預言其未 

來發展如何。不用說，專員辦事處並不是在尋找新的 

任務，不過它根據職責必須隨時有準備負起任何新的 

任務並應付任何可能發生的新的問題。

二一 . 這並不是說高級專員辦事處凡聽到"難民" 

一詞，就應盲目去處理新的問題。在這方面也和其他 

方面一樣，必須特別愼重從事。本人認爲尤其重要的 

一點是高級專員的立場必須穩固，就是說能够得到國 

際社會的支持。而且，高級專員所能運用的經費或他 

在合理範圍內可預斯得到的經費與某一新任務的規 

模，其間也必須保持一種比例。就難民專員辦事處現 

階段的工作來說，同時塵於重大的難民問題可能發生 , 

難民專員辦事處似宜主要集中於嚴格規定的工作目 

標。在某種情形下，高級專員辨事處所採行動可能是 

邊緣性的，换句話說，它所處理的可能僅爲一種情勢 

的有限而重要的一方面；如果全部承辦，恐非其力量 

所能勝任。

二二.難民專員辦事處毅於新難民間題所能負起 

的特殊職責，實際上主要將依事情演變而定。這方面 

有一件事値得注意，就是在決議案一四九九(十五)通 

過不久，大約與本人就任高級專員同時，有一個政府 

向聯合國請求協助處理歐洲以外的新難民問題，而歐 

洲是難民專員辦事處至此時爲止的主要工作地區。本 

人是說束補寨的難民間題，這個問題在文件A / A C .96/

1 2 2第二十六段至第三十二段已有說明。

二三 . 本人不擬重新敍述那個文件內所載各節， 

不過本人擬請委員會注意束補寨的情況自從本人的特 

派代表在本年一、二月前往視察以来業已有所變化。 

更多的難民—— 約兩千人—— 已經從越甫共和國到達 

束捕寨。幸腐有秘書長的協助，本人得以響應束補寨 

政府的另一次要求再派代表前往該國實地現察。本人 

剛剛接獲的報吿證實諸位面前文件中摘要報告的幾



點。但是，本人從緊急基金內向束補寨政府撥付的捐 

助由於這個新發展似乎尙不够用，現在正由束補寨政 

府與難民專員辦事處就這個問題進行商談。

二四 . 大家知道，最近有大批人民因爲鄰近地嵐 

騒動的關係已從該地區進入剛果共和國(雷堡市)。據 

本人所獲情報，參加剛果共和國救濟工作的各組織也 

對這種新情勢擴慨予以協助。本人最近獲悉這個間 

題，現正加以審查。

二五 . 本人前已說過，文件A / A C .96/ t 22並提到 

大會決譲案一一六六(十二)所設緊急基金問題該文 

件內談到遇有新情勢發生，而從表面上看難民似乎不 

屬於專員辦事處職權範圉之內，或情勢雖屬緊急，但 

需要相當期間才能決定依照規程究竟某一批難民是否 

實際上屬於專員辦事處的管轄範圍的情形時，能否使 

用該基金的問題。

二六 . 如分析決議案一一六六 (十二)及聯合國難 

民基金執行委員會第八雇會根據該決議案所作指示——  

此項指示並經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第一屆會予 

以認可(A /A C .96/ 8 及A / A C .96/ 2o ,第三十九段）——  

就可看出緊急基金係爲依規程所定屬於難民專員辦事 

處管轄範圍的難民之用。這種狹義的解釋雖然是根據 

有關條文，但與基金的緊急性質究竟符合到什麼程 

度 , 當然有討論的綠地，這一性質在決議案一一六六 

(十二  ) 原英文本把此項基金標題爲"緊念基金"的事實

中反狭出来。依本人看來，尤其董要的一點是規定緊 

急基金的決議案一一六六(十二  )是大會於一九五七年 

十一月第十二屆會所通過的。雖然大會在同一届會通 

過第一個 "居間協助 " 的決譲案—— 決議案一一六七 

(十二) —— 這種居間協助的觀念當時尙甚新顏。由 

此可見緊急基金所據的原則早在大會於決議案一三 

八八(十四）及決譲案一四九九(十五)所表現的趨向充 

分發展以前就已，確立了，關於這種趨向本人剛才業已 

加以詳細說明。

二七 . 因此，本人現在促請執行委員會注意是杏 

可根據緊急基金似乎提供的機會對新難民情勢採取行 

動予以應付，自的是聽取委員會對難民專員辦事處關 

於整個難民間題所遇新情勢的意見，而不是要求它對 

現有條文提出說明。本人自己認爲如執行委員會對於 

運用緊急基金希望能有更大的自由，恐需要大會在條 

文上加以認可。

二八.委員會委員毫無疑間必已注意到本人對這 

些其他難民間題甚爲關心，特別是歐洲以外地方所發 

生—— 或可能發生—— 的新難民情勢，而對於難民專 

員辦事處在這方面應負的職責問明委員會的意見，尤 

爲重祖。在本年内 , 本人將首次向經濟f i 社會理事會 

以及聯合國大會提出報告，本人切盼能够向各該機輔 

轉達執行委員會的觀點以及委員會願意表示的任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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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66 , Am m an.

韓國
Eul-Yoo P ublish ing Co., Ltd... 5, 2-KA , 
Chongno , Seoul.

黎巴嫩
Khayat's  C o lle ge  Book C oopera tive ,  
92 -94, rue Bliss, Beirut.

lib r a ir ie  J. Trausch-Schummer, p lace du 
Théâtre , Luxem bourg.

西 >;?
E d ito ria l Hermes, S.A., Ignac io  M arisca i
41, M exico , D.F,

摩浴哥 .
C entre  de d iffus io n  docum en ta ire  du
B.E.P.I., 8, rue M ichaux-B eüaire , Rabat.

荷蘭
N .V . M artin us  N ijh o ff ,  Lange V o o rh ou t 
9, V G ra ve n h o g e .

mmm
U n ited N a tions  Association o f  N ew  Zea
la n d , C.P.O. 1011, W e llin g to n .

挪 威

Johan G ru n d t Tanum Forlag , Kr. Au . 
gusfsgf 7A, O slo.

巴⑨斯^!. .
The Pakistan C o -op era 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 n ited ,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 i.

巴拿!'%
José M enéndez , A g e n d a  in te rn a c io n a i 
de Publrcaciones, A p a rfa d o  2052, Av. 
8A , sur 21-58, Panama.

巴拉圭
A g e n d a  de L ib re rias  de S a lvado r N izza , 
C a lie  Pte. Franco N o . 39-43, Asuncion.
秘 料

L ib re ria  In te rnac iona i de l Peru, S.A., 
C a s illa  M l  7, Lima.

m m
A lem ar's  Book Store , 769  Rizal Avenue , 
M a n ila .
w m -  _
L iv ra ria  Rodrigues y G o ,  186 Rua A u reo , 
Lisboa.

新 加 坡

The C ity  Book Store , Ltd., Col Iyer Q uay.

L ib re rîa  Bosch, 11 Rondo U n ivers idad , 
Barcelona.
L ib re rîa  M undi-P rensa , Coste llo  37, M a
d rid .

ïîÿ典

C. E. Fritze's K ung l. H o vbokhand e i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

瑞-.1:
L ib ra ir ie  Payot, S.A., Lausanne, G enève. 
Hans R aunhard 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Pram uan M it ,  Ltd., 5 5  C h a k ra w a t Road, 
W a t Tuk, Bangkok.
: h lp  其
L ib ra ir ie  H achette , 469  Is tik ia l Caddesi, 
Beyoglu , Istanbu l.

南 非 聯 邦

V o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 P re toria .

蘇 維 埃 社 脅 義 j t 和 國 聯 邦

M ezhdgn a rod naya  K ny iga ,  Sm olenskaya 
Ploshchad, M oskva.
阿 拉 们 聯 f f J t • 和 國

L ib ra ir ie  "L a  Renaissance d 'E g y p te " ,  9 
Sh. A d iy  Pasha, C a iro .
聯 合 工 國

H.M . S ta tione ry  O ffice , P.O. Box 569, 
London , S.E. 1 (and  HM SO  branches in 
Belfast, B irm ingham , Bristol, C a rd iff ,  
E d inbu rgh , M anchester).
Ü 利 堅 合 衆 國

Saies Section , P ublish ing Service , U n ited  
N ations , N ew  York ,
偽拉圭
R epresentacion de E d ito ria les , P ro f. H. 
D'EHa, P laza C agancha  1342, 1 ° piso , 
M ontev ideo.

香 r t瑞拉 ■
L ib re ria  d e l Este, Av. M ira n d a ,  N o . 52 , 
Edf. G a iip à n ,  Caracos.

越南
L ib ra ir ie -P ap e te 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 B.P. 283, Saïgon ,

南斯拉夫
C a nka rjeva  Z a lozba , I ju b l ja n a ,  S lovenîa. 
D 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 jl- 
ga , T eraz ije  2 7 /1 1 ,  B eograd.
Prosvjeta , 5, Trg B ratstvo i Jedînstva , 
Zag re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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